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000號

原      告  呂慧萍（即唐建民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唐雯（即唐建民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唐嘉紳（即唐建民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唐伶（即唐建民之承受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共      同

訴訟代理人（兼送達代收人）

            游敏傑律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孫羽力律師

被      告  潘景賓 

訴訟代理人  潘郭貴英

被      告  羅岩雄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蘇家秋 

被      告  王鄭麗香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王俊雄 

被      告  張陳富美

0000000000000000

           張大品 

0000000000000000

           沈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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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張大任 

           沈吉祥 

           沈勇志 

0000000000000000

           沈李雪霞

上列當事人間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潘景賓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圖示346（A）11弄2號房屋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面

積2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羅岩雄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圖示346（B ）11弄2號2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

5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三、被告王鄭麗香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上，如附圖圖示346（C）11弄2號3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

積16平方公尺）、346 （D）11弄2號3樓頂樓平台水泥磚造

鐵皮頂增建物（面積14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

空返還予原告。

四、被告張大任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拆

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五、被告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

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

積26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

（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

塔（面積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

告。

六、被告張大品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

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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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七、被告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應自坐落新北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

（面積26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

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

泥水塔（面積2平方公尺）遷出。

八、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九、訴訟費用由被告潘景賓負擔19%、被告羅岩雄負擔13%、被告

王鄭麗香負擔25%、被告張大任負擔10%、被告張大品負擔

5%、被告沈俊成與被告沈吉祥、被告沈勇志連帶負擔25%、

被告沈李雪霞負擔3%。

十、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擔保金

為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如附表

編號1至5所示被告以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反擔保金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一、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壹、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

停止；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

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

繼承人唐建民於民國111年5月31日提起本案訴訟（見本院卷

㈠第10至20頁）。嗣唐建民於112年12月15日死亡，原告呂

慧萍、唐雯、唐嘉紳、唐伶（以下合稱原告）為其法定繼承

人，且均未拋棄繼承，並於113年1月1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

（見本院卷㈡第235至251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

許。

貳、本件被告潘景賓、羅岩雄、張陳富美、張大品、沈俊成、張

大任、沈勇志、沈李雪霞經合法通知，均無正當理由未於最

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

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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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實體事項：　　

壹、原告主張：

一、被繼承人唐建民於民國100年6月21日因共有物分割登記取得

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重測前為汐止段街

后小段473-57地號、473-222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下

稱系爭346、367土地）。嗣唐建民於112年12月15日死亡，

原告為其法定繼承人，且均未拋棄繼承，依法繼承346、367

土地，並公同共有。

二、訴外人即唐建民之父唐水波於61年4月20日書立土地使用權

證明書（下稱系爭證明書），同意訴外人陳蘇茶等4人在346

土地建築永久式加強磚造住宅1棟，上開住宅於62年2月23日

建築完成三層樓建物，坐落在346土地及同段347地號土地，

並登記為新北市○○區○○段000○000○000○號即門牌號

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2號2樓、2號3樓房

屋（下稱11弄2號、11弄2號2樓、11弄2號3樓房屋），層次

總面積各為61.22平方公尺，現所有權人分別為潘景賓、羅

岩雄、被告王鄭麗香。

三、而系爭證明書並未同意陳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另行增建違章

建築，詎潘景賓所有之11弄2號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A)

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22平方公尺；羅岩

雄所有之11弄2號2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B)陽台增建

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5平方公尺；王鄭麗香所有之1

1弄2號3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C）陽台增建物及雨

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6平方公尺，並在11弄2號3樓房屋頂

樓平台增建如附圖圖示346（D)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占

用346土地面積14平方公尺。因此，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

項規定，自得請求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拆除上開增建

物，並將占用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四、另如附圖圖示367（E）未辦理保存登記之門牌號碼新北市○

○區○○○路000巷00弄0號1樓房屋（下稱16弄3號1樓房

屋），無權占用367土地面積26平方公尺，該房屋之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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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權人為張陳富美、張大任。而如附圖圖示367（F）未辦

理保存登記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

2樓房屋（下稱16弄3號2樓房屋），無權占用367土地面積26

平方公尺；如附圖圖示367（G）16弄3號2樓房屋頂樓平台增

建鐵皮屋、367（H）16弄3號2樓房屋頂樓平台水泥水塔，分

別無權占用367土地面積21、2平方公尺，該房屋之事實上處

分權人為張陳富美、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至於張大

任、沈俊成所提出買賣契約書，出賣人核與原告無涉，自無

拘束原告之效力，其等據此主張有權占有，自非有據，且原

告提起本訴係屬正當權利行使，亦無權利濫用之情事。因

此，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自得請求其等拆除上開

建物，並將占用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五、又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現由張大品居住使

用；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現由沈俊成、沈勇

志、沈李雪霞居住使用，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

定，自得請求其等自上開建物遷出，為此，提起本訴等語。

六、並聲明：　　

㈠潘景賓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A）11弄2號房

屋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面積2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

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㈡羅岩雄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B ）11弄2號2

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5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

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㈢王鄭麗香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C）11弄2號

3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6平方公尺）、346（D ）11弄

2號3樓頂樓平台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面積14平方公尺）

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㈣張陳富美、張大任應將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

（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

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㈤張陳富美、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應將坐落367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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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

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

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面積2平方

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㈥張大品應自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

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遷出。

 ㈦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應自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

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367（G）

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

（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面積2平方公尺）遷

出。

 ㈧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方面：

一、潘景賓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潘景賓於102年間因贈與取得11弄2號房屋時即有如附圖圖示

346（A）11弄2號房屋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故原告之請求

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二、羅岩雄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唐水波既曾簽立系爭證明書，嗣羅岩雄輾轉取得11弄2號2樓

房屋，則羅岩雄與原告間就346土地即有使用借貸關係存

在，上開增建部分具有合法占有權源，故原告之請求無理由

等語，資為抗辯。

三、王鄭麗香則以：

　唐水波曾同意陳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興建永久式加強磚造住

宅1棟，王鄭麗香既輾轉取得11弄2號3樓房屋，就346土地即

與原告間成立使用借貸關係，故原告請求王鄭麗香拆屋還

地，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四、張大任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16弄3號1樓房屋係唐水波與訴外人黃阿坤、張陳富美於60年

間在367土地與同段368地號土地（下稱368土地）合資興

建，訴外人即張大任之祖母李錦以其子張正修名義與黃阿坤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6



於60年12月13日訂立買賣契約書，向黃阿坤購得16弄3號1樓

房屋暨坐落土地，並已給付價金完畢，惟當時因故未辦理房

屋保存登記及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嗣張大任因繼承取得16

弄3號1樓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暨368土地權利範圍14/32，

而唐水波、唐建民對張大任使用367土地未曾提出異議，已

默示成立使用借貸關係，故張大任即屬有權占有，且原告請

求張大任拆除之部分位處16弄3號1樓房屋中間，無法拆除，

原告提起本訴顯係權利濫用，應予駁回等語，資為抗辯。

五、張大品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㈠張正修於60年12月13日已買受16弄3號1樓房屋及坐落土地，

僅當時未辦理367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其後張正修將16弄3

號1樓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張大任，張大任再將16弄3號

1樓房屋出借給張大品使用，張大品即有權使用367土地。

㈡且16弄3號1樓房屋占用367土地為27平方公尺，占用368土地

為67平方公尺，367土地又為袋地、畸零地，無法單獨興建

房屋，而16弄3號1樓房屋占用367土地已逾50年，唐水波、

唐建民對張大品使用367土地，從未提出異議，已默示同意

張大品使用，原告提起本訴，係屬權利濫用，自無理由等

語，資為抗辯。　

六、沈吉祥抗辯同沈俊成，而沈俊成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唐水波與黃阿坤、張陳富美在367、368土地上合建16弄3號

房屋，嗣訴外人即沈俊成之父沈文林與黃阿坤、訴外人即黃

阿坤之配偶黃林阿蝦於60年3月24日訂立買賣同意書，由沈

文林向其等買受16弄3號2樓房屋暨坐落367、368土地，並由

沈文林支付價金完畢。而16弄3號房屋興建前須得唐水波同

意，足見唐水波對上開買賣契約，知之甚詳，惟訂約後因黃

阿坤欠債行蹤不明而未完成房屋登記與土地過戶，其後沈文

林死亡，由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繼承取得16弄3號2樓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沈俊成自出生起迄今均設籍且居住○00

弄0號2樓房屋，未見唐水波、唐建民有何反對之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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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原告之請求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七、上開被告均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八、沈勇志、沈李雪霞則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㈡第307至309頁，並依判決編

輯修改部分文字）

一、兩造對彼此提出之書證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二、唐建民於100年6月21日因共有物分割登記取得346、367土

地。嗣唐建民於112年12月15日死亡，原告為其法定繼承

人，且均未拋棄繼承，依法繼承346、367土地，並公同共

有。

三、唐建民之父唐水波於61年4月20日書立系爭證明書，同意陳

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建築永久式加強磚造住宅1棟，該三層

樓建物於62年2月23日建築完成，坐落在346土地及同段347

地號土地，登記為11弄2號、11弄2號2樓、11弄2號3樓房

屋，層次總面積均為61.22平方公尺，現所有權人分別為潘

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34至38、12

0、124頁。

四、11弄2號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A)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

占用346土地面積22平方公尺。

五、羅岩雄在11弄2號2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B)陽台增建

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5平方公尺。

六、王鄭麗香在11弄2號3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C）陽台增

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6平方公尺，並在11弄2號3

樓房屋頂樓平台增建如附圖圖示346（D)水泥磚造鐵皮頂增

建物，占用346土地面積14平方公尺。

七、如附圖圖示367（E）未辦理保存登記之16弄3號1樓房屋，占

用367土地面積26平方公尺。

八、如附圖圖示367（F）未辦理保存登記之16弄3號2樓房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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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367土地面積26平方公尺。

九、如附圖圖示367（G）16弄3號2樓房屋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

占用367土地面積21平方公尺；如附圖圖示367（H）16弄3號

2樓房屋頂樓平台水泥水塔，占用367土地面積2平方公尺。

十、16弄3號1樓房屋居住使用人為張大品，16弄3號2樓房屋居住

使用人為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

肆、本院之判斷：（依本院卷㈡第309至310頁所載兩造爭執事項

進行論述）

一、有關原告請求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拆屋還地部分：

㈠按稱使用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而約定他方

於無償使用後返還其物之契約，民法第464條定有明文。次

按借用人應依約定方法，使用借用物；無約定方法者，應以

依借用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使用之，民法第467條第1項亦有

明定。再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

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

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

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

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346土地為原告所公同共有，而11弄2號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

346（A)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22平方公

尺；羅岩雄在11弄2號2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B)陽台

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5平方公尺；王鄭麗香在1

1弄2號3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C）陽台增建物及雨

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6平方公尺，並在11弄2號3樓房屋頂

樓平台增建如附圖圖示346（D)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占

用346土地面積14平方公尺之事實，為潘景賓、羅岩雄、王

鄭麗香所不爭執。至於潘景賓雖係於102年10月25日因贈與

登記取得11弄2號房屋（見本院卷㈠第34頁），並未興建如

附圖圖示346（A)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然上開增建物不具

有構造上或使用上之獨立性，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照片在卷

可稽（見本院卷㈡第75至77、85至86、91至93頁），仍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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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弄2號房屋之一部分，而為潘景賓所有。則依上開判決意

旨，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自應就上開增建物占有346

土地具有合法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而王鄭麗香固提出系爭證明書、臺北縣汐止地政事務所建築

改良物勘測結果為證。然觀之系爭證明書為唐水波於61年4

月20日所書立，其上記載：「茲有陳蘇茶等4人擬在…本人

所有汐止鎮汐止段街後小段473-57、473-227地號貳筆之內

面積213平方公尺之土地建築永久式加強磚造住宅壹棟，業

經本人完全認可茲為申請建築執照特此證明。業主：陳蘇

茶、林松池、郭巫千代、廖乙梅」（見本院卷㈠第120

頁）。再依上開勘驗結果，顯示臺北縣○○地○○○○於00

○0○00○○○00弄0號3樓房屋，其建物面積為61.22平方公

尺（見本院卷㈠第124頁）。又依建物登記謄本所載，11弄2

號、11弄2號2樓、11弄2號3樓房屋之登記層次面積均為61.2

2平方公尺（見本院卷㈠第34至38頁）。足證唐水波於61年4

月20日係同意陳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上興建合法建物，各層

次總面積為61.22平方公尺，並在此合法使用方式成立使用

借貸契約。

⒊惟如附圖圖示346（A)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346（B)陽台增

建物及雨遮、346（C）陽台增建物及雨遮、346（D)水泥磚

造鐵皮頂增建物，均係在原合法建物61.22平方公尺外增建

之違章建築。則唐水波雖曾出具系爭證明書同意陳蘇茶等4

人在346土地上，興建11弄2號、11弄2號2樓、11弄2號3樓房

屋，然唐水波同意其等使用346土地之範圍應限於上開房屋

申請建造執照時特定之建物範圍，至於上開增建部分既非建

造執照核准興建之範圍，亦非房屋保存登記之範圍，難認係

屬唐水波同意使用借貸之範圍，就此逾越部分即未成立使用

借貸契約。因此，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就上開增建部

分自不得持系爭證明書對原告主張具有使用借貸關係存在，

故羅岩雄、王鄭麗香仍以前詞抗辯其等就上開增建部分為有

權占有346土地云云，即非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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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末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

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

項前、中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潘景賓所有如附圖圖示346

（A)11弄2號房屋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無權占用346土地面

積22平方公尺；羅岩雄所有如附圖圖示346（B)11弄2號2樓

陽台增建物及雨遮，無權占用346土地面積15平方公尺；王

鄭麗香所有如附圖圖示346（C）11弄2號3樓陽台增建物及雨

遮、346（D)11弄2號3樓頂樓平台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

分別無權占用346土地面積16、14平方公尺，妨害原告對346

土地所有權之圓滿行使，則原告依上開規定，分別請求潘景

賓、羅岩雄、王鄭麗香拆除上開增建物，並將占用土地騰空

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二、有關原告請求張陳富美、張大任、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

拆屋還地部分：

㈠按未辦理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以前，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

興建之原始建築人（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772號判決意

旨參照）。又未保存登記不動產之受讓人，法律上雖未取得

所有權，但仍取得事實上之處分權（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

第251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房屋稅納稅義務人，並非必為

房屋所有人，繳納房屋稅之收據，亦非即為房屋所有權之證

明（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37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

雖主張張陳富美為16弄3號1樓、16弄3號2樓房屋之事實上處

分權人，並提出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111年1月27日新北稅

汐二字第1115592101號函附房屋稅籍證明書為證（見本院卷

㈠第40至42頁）。然此僅能證明上開房屋登記房屋稅之納稅

義務人為張陳富美，與上開房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

之認定無涉，此由該函說明欄二亦載明：「房屋稅籍證明書

係課稅資料…並不作為證明產權之歸屬…之依據」，亦可得

證，故原告據此主張張陳富美為上開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

人，自非可採。

㈡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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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定。又當事人互相表示

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

153條第1項亦有明定。又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

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

單純之沈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

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

上字第1765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單純之沈默，與默示同意

之意思表示不同，對無權占有人之使用未加異議，僅單純沈

默而未為制止者，不生任何法律效果，亦非默許同意繼續使

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99號裁定意旨參照）。經

查：

⒈原告主張張大任為16弄3號1樓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沈俊

成、沈吉祥、沈勇志為16弄3號2樓房屋及頂樓增建物之事實

上處分權人之事實，業經沈俊成、張大任於本院審理中陳述

明確（見本院卷㈠第452頁），堪認屬實。則依上開規定，

張大任、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自應就其等有合法占用36

7土地之權源，負舉證之責。

⒉張大任固以前詞主張張正修於60年12月13日已買受367土

地，伊因繼承而有權占有367土地云云，提出買賣契約書為

證。然查：

⑴上開買賣契約書係於60年12月13日簽訂，出賣人為黃阿坤、

買受人為張正修，買賣標的物為坐落臺北縣○○鎮街○里○

街00○00號樓下房屋1間及其基地面積連空地約33坪，買賣

價金新臺幣（下同）9萬元（見本院卷㈠第330頁），基於債

之相對性原則，上開契約僅在締約當事人間即黃阿坤與張正

修間發生拘束力。而367土地於59年9月10日登記所有權人為

唐水波，權利範圍全部，嗣於74年12月10日唐水波死亡，於

77年6月27日由唐建民與訴外人廖月鳳、唐建中、唐建雄、

唐文森繼承登記，各取得權利範圍1/5，至100年6月21日唐

建民因共有物分割登記取得367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其中所

有權人均無黃阿坤，此有原告提出之367土地登記謄本、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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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索引、土地登記簿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352至368

頁），足見上開買賣契約，核與唐水波、唐建民、原告無

涉，並無拘束原告之效力，則張大任自不得據此對原告主張

有權占有367土地。

⑵又368土地於59年11月25日登記為黃林阿蝦所有，其後張大

任於108年9月3日因分割繼承取得368土地權利範圍14/32，

此有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17日新北汐地資字第11

25922004號函附土地登記謄本、土地登記簿在卷可參（見本

院卷㈠第508至516頁）。而367土地縱位處368土地內，然兩

筆仍屬不同土地，分屬不同所有權，尚難以張大任係368土

地之共有人，即謂其對367土地有何合法占有權源。因此，

張大任以其取得368土地共有權為由，主張有權占有367土

地，自非可採。

⑶另張大任雖抗辯16弄3號1樓房屋係經唐水波同意始興建在36

7土地上，且唐水波、唐建民亦未曾反對，已默示同意張大

任使用367土地云云。然張大任就唐水波有同意在367土地興

建16弄3號1樓房屋之事實，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資證明，自

難僅以張大任片面之主張即認其所述係屬真實。又唐水波、

唐建民對16弄3號1、2樓房屋占用367土地縱未加異議，依前

揭裁判意旨，此僅係單純沈默，不生任何法律效果，亦難據

此認定唐水波、唐建民與張大任間就367土地已默示成立使

用借貸契約，故張大任此部分抗辯，不足採信。　

⒊沈俊成固以前詞主張沈文林於60年3月24日已買受367土地，

伊自出生起迄今均設籍且居住○00弄0號2樓房屋，係有權占

有367土地云云，並提出買賣同意書及收據、戶籍登記簿、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6年度偵字第13042號不起訴處

分書（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為證。然查：

⑴上開買賣同意書及收據、戶籍登記簿，僅足以證明黃林阿

蝦、黃阿坤與沈文林於60年3月24日簽訂買賣同意書，由黃

林阿蝦、黃阿坤出賣「房屋一層南昌街街後里六十二號之十

一」予沈文林，買賣價金為107,500元，沈文林並有支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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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價金，而沈俊成出生迄今均設籍上址及門牌整編後16弄3

號2樓房屋之事實（見本院卷㈠第498至500、628至640

頁）。惟上開買賣同意書所載出賣人未包括唐水波，基於債

之相對性原則，買賣契約之效力不及於唐水波、唐健民及原

告。而367土地之所有權人長期未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之

原因諸多，尚難以沈俊成從小居住00弄0號2樓房屋，即認如

附圖圖示367（F）、367（G）、367（H）建物係有權占有36

7土地。

⑵又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之告發人為368土地前所有權人黃朝

勤，其告發沈俊成涉竊佔罪之標的物為368土地，而檢察官

亦僅針對368土地有無遭沈俊成竊佔進行偵查認定，其內容

與367土地無涉，故沈俊成據此主張其係有權占有367土地，

亦非可採。

⒋綜上所述，依張大任、沈俊成所提出之上開證據，不足以證

明其等有占用367土地之正當權源，原告主張如附圖圖示367

（E）、367（F）、367（G）、367（H）所示建物，無權占

有367土地，堪認屬實。

 ㈢再按民法第148條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

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苟非以

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最高法院

45年台上字第105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權利濫用者，須兼

備主觀上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及客觀上因權利行使取得

利益與他人所受損害不相當，缺一不可。是以行使權利者，

主觀上若非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時，縱因權利之行使致

影響相對人之利益時，亦難認係權利濫用。經查：

⒈367土地為原告所有，張大任並無任何占有之正當權源，而3

67土地面積為27平方公尺，惟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

樓房屋，占用367土地面積達26平方公尺，造成原告全然無

法使用367土地。且367土地於111年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8

4,600元，此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8

0頁），依張大任占用面積26平方公尺計算，土地價值達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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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00元，縱367土地為袋地、面積較小，須與368土地合併

利用，亦難謂367土地本身毫無使用、收益之價值。

⒉參以367土地經由368土地，可連接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5

8巷16弄，距離忠孝東路步行約1、2分鐘，忠孝東路上商家

林立，商業繁榮；分別步行約5、10分鐘可達公車站牌、汐

止火車站，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

第73、85、98頁），足見367土地所處地段及位置，具有相

當之市場價值，與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係於60

年間既已建築之老舊建築物，兩者價值懸殊。

⒊且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無權占用367土地迄

今，長達50年以上，張大任未曾繳納367土地之地價稅，足

見張大任對於其係無權占有367土地，將來必須拆除附圖圖

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乙事，應有所預見。

⒋則原告請求張大任拆除占用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

（E）16弄3號1樓房屋，並將占用土地返還予原告，乃所有

權之正當行使，難認係以損害張大任為主要目的，且張大任

無權占用367土地，本即應返還予原告，是依前揭規定及判

決意旨，原告所為核屬正當權利之行使。至於拆除如附圖圖

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有無影響該房屋整體結構安全之

虞，應屬執行時之技術問題，自難因此即認原告權利濫用。

　故張大任仍以前詞抗辯原告請求其拆屋還地，顯係權利濫用

云云，自非可採。

㈣末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

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

項前、中段分別定有明文。查張大任之如附圖圖示367（E）

16弄3號1樓房屋，無權占用367土地面積26平方公尺；沈俊

成、沈吉祥、沈勇志之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

屋、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367（H）16

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分別無權占用367土地面積2

6、21、2平方公尺，妨害原告對367土地所有權之圓滿行

使，則原告依上開規定，分別請求張大任、沈俊成與沈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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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沈勇志拆除上開建物，並將占用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有關原告請求張大品、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遷出部

分：

㈠按房屋不能脫離土地而獨立存在，使用房屋必須使用該房屋

之基地，故占有基地者，係房屋所有人，而非使用人。倘房

屋所有人無權占有該房屋之基地，基地所有人本於土地所有

權之作用，於排除地上房屋所有人之侵害，即請求拆屋還地

時，得一併請求亦妨害其所有權之使用該房屋第三人，自房

屋遷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3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張大任之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沈俊成、

沈吉祥、沈勇志之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36

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367（H）16弄3號2

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均無權占有原告所有之367土地，且

原告請求其等拆屋還地，並無權利濫用之情事。而目前16弄

3號1樓房屋之居住使用人為張大品；16弄3號2樓房屋居住使

用人為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其中張大品、沈李雪霞

係分別無償借用上開房屋居住使用。則依前揭判決意旨，原

告請求張大品自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遷出；

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自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

樓房屋、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367

（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遷出，自屬有據，亦無

權利濫用之情事，應予准許。故張大品、沈俊成仍以前詞置

辯，均非可採。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潘景賓應將

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A）11弄2號房屋水泥牆增

建物及雨遮（面積2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

返還予原告。㈡羅岩雄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

（B ）11弄2號2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5平方公尺）拆

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㈢王鄭麗香應將坐落

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C）11弄2號3樓陽台增建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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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遮（面積16平方公尺）、346（D ）11弄2號3樓頂樓平台

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面積14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

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㈣張大任應將坐落367土地上，如

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拆

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㈤沈俊成、沈吉祥、

沈勇志應將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

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

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

平台水泥水塔（面積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

空返還予原告。㈥張大品應自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

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遷出。㈦沈俊

成、沈勇志、沈李雪霞應自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

（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367（G）16弄3

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

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遷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之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本件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免為假執

行，均核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至於原

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應併予駁

回。　　

陸、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

項規定，命由潘景賓負擔19%、羅岩雄負擔13%、王鄭麗香負

擔25%、張大任負擔10%、張大品負擔5%、沈俊成與沈吉祥、

沈勇志連帶負擔25%、沈李雪霞負擔3%。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

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第2項、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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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蘇錦秀

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4　　日

                             書記官  詹欣樺

編

號

本判決主文 原告得假執行

之供擔保金額

供擔保之

被告

被告得免為假執行之反擔

保金額

1 第一項 620,400元 潘景賓 1,861,200元

（計算式：84,600元×22平

方公尺＝1,861,200元）

2 第二項 423,000元 羅岩雄 1,269,000元

（計算式：84,600元×15平

方公尺＝1,269,000元）

3 第三項 846,000元 王鄭麗香 2,538,000元

（計算式：84,600元×30平

方公尺＝2,538,000元）

4 第四、六項 733,200元 張大任、

張大品

2,199,600元

（計算式：84,600元×26平

方公尺＝2,199,600元）

5 第五、七項 1,381,800元 沈俊成、

沈吉祥、

沈勇志、

沈李雪霞

4,145,400元

（計算式：84,600元×49平

方公尺＝4,145,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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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000號
原      告  呂慧萍（即唐建民之承受訴訟人）


            唐雯（即唐建民之承受訴訟人）


            唐嘉紳（即唐建民之承受訴訟人）


            唐伶（即唐建民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兼送達代收人）
             游敏傑律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孫羽力律師
被      告  潘景賓  
訴訟代理人  潘郭貴英
被      告  羅岩雄  








訴訟代理人  蘇家秋  
被      告  王鄭麗香


訴訟代理人  王俊雄  
被      告  張陳富美


            張大品  


            沈俊成  


            張大任  
            沈吉祥  
            沈勇志  


            沈李雪霞
上列當事人間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潘景賓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A）11弄2號房屋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面積2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羅岩雄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B ）11弄2號2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5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三、被告王鄭麗香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C）11弄2號3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6平方公尺）、346 （D）11弄2號3樓頂樓平台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面積14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四、被告張大任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五、被告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面積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六、被告張大品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遷出。
七、被告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面積2平方公尺）遷出。
八、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九、訴訟費用由被告潘景賓負擔19%、被告羅岩雄負擔13%、被告王鄭麗香負擔25%、被告張大任負擔10%、被告張大品負擔5%、被告沈俊成與被告沈吉祥、被告沈勇志連帶負擔25%、被告沈李雪霞負擔3%。
十、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擔保金為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被告以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反擔保金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一、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壹、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繼承人唐建民於民國111年5月31日提起本案訴訟（見本院卷㈠第10至20頁）。嗣唐建民於112年12月15日死亡，原告呂慧萍、唐雯、唐嘉紳、唐伶（以下合稱原告）為其法定繼承人，且均未拋棄繼承，並於113年1月1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㈡第235至251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本件被告潘景賓、羅岩雄、張陳富美、張大品、沈俊成、張大任、沈勇志、沈李雪霞經合法通知，均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事項：　　
壹、原告主張：
一、被繼承人唐建民於民國100年6月21日因共有物分割登記取得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重測前為汐止段街后小段473-57地號、473-222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346、367土地）。嗣唐建民於112年12月15日死亡，原告為其法定繼承人，且均未拋棄繼承，依法繼承346、367土地，並公同共有。
二、訴外人即唐建民之父唐水波於61年4月20日書立土地使用權證明書（下稱系爭證明書），同意訴外人陳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建築永久式加強磚造住宅1棟，上開住宅於62年2月23日建築完成三層樓建物，坐落在346土地及同段347地號土地，並登記為新北市○○區○○段000○000○000○號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2號2樓、2號3樓房屋（下稱11弄2號、11弄2號2樓、11弄2號3樓房屋），層次總面積各為61.22平方公尺，現所有權人分別為潘景賓、羅岩雄、被告王鄭麗香。
三、而系爭證明書並未同意陳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另行增建違章建築，詎潘景賓所有之11弄2號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A)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22平方公尺；羅岩雄所有之11弄2號2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B)陽台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5平方公尺；王鄭麗香所有之11弄2號3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C）陽台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6平方公尺，並在11弄2號3樓房屋頂樓平台增建如附圖圖示346（D)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占用346土地面積14平方公尺。因此，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自得請求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拆除上開增建物，並將占用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四、另如附圖圖示367（E）未辦理保存登記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1樓房屋（下稱16弄3號1樓房屋），無權占用367土地面積26平方公尺，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張陳富美、張大任。而如附圖圖示367（F）未辦理保存登記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2樓房屋（下稱16弄3號2樓房屋），無權占用367土地面積26平方公尺；如附圖圖示367（G）16弄3號2樓房屋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367（H）16弄3號2樓房屋頂樓平台水泥水塔，分別無權占用367土地面積21、2平方公尺，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張陳富美、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至於張大任、沈俊成所提出買賣契約書，出賣人核與原告無涉，自無拘束原告之效力，其等據此主張有權占有，自非有據，且原告提起本訴係屬正當權利行使，亦無權利濫用之情事。因此，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自得請求其等拆除上開建物，並將占用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五、又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現由張大品居住使用；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現由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居住使用，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得請求其等自上開建物遷出，為此，提起本訴等語。
六、並聲明：　　
　㈠潘景賓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A）11弄2號房屋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面積2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㈡羅岩雄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B ）11弄2號2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5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㈢王鄭麗香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C）11弄2號3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6平方公尺）、346（D ）11弄2號3樓頂樓平台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面積14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㈣張陳富美、張大任應將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㈤張陳富美、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應將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面積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㈥張大品應自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遷出。
  ㈦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應自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面積2平方公尺）遷出。
  ㈧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方面：
一、潘景賓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潘景賓於102年間因贈與取得11弄2號房屋時即有如附圖圖示346（A）11弄2號房屋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故原告之請求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二、羅岩雄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唐水波既曾簽立系爭證明書，嗣羅岩雄輾轉取得11弄2號2樓房屋，則羅岩雄與原告間就346土地即有使用借貸關係存在，上開增建部分具有合法占有權源，故原告之請求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王鄭麗香則以：
　　唐水波曾同意陳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興建永久式加強磚造住宅1棟，王鄭麗香既輾轉取得11弄2號3樓房屋，就346土地即與原告間成立使用借貸關係，故原告請求王鄭麗香拆屋還地，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四、張大任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16弄3號1樓房屋係唐水波與訴外人黃阿坤、張陳富美於60年間在367土地與同段368地號土地（下稱368土地）合資興建，訴外人即張大任之祖母李錦以其子張正修名義與黃阿坤於60年12月13日訂立買賣契約書，向黃阿坤購得16弄3號1樓房屋暨坐落土地，並已給付價金完畢，惟當時因故未辦理房屋保存登記及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嗣張大任因繼承取得16弄3號1樓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暨368土地權利範圍14/32，而唐水波、唐建民對張大任使用367土地未曾提出異議，已默示成立使用借貸關係，故張大任即屬有權占有，且原告請求張大任拆除之部分位處16弄3號1樓房屋中間，無法拆除，原告提起本訴顯係權利濫用，應予駁回等語，資為抗辯。
五、張大品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㈠張正修於60年12月13日已買受16弄3號1樓房屋及坐落土地，僅當時未辦理367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其後張正修將16弄3號1樓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張大任，張大任再將16弄3號1樓房屋出借給張大品使用，張大品即有權使用367土地。
　㈡且16弄3號1樓房屋占用367土地為27平方公尺，占用368土地為67平方公尺，367土地又為袋地、畸零地，無法單獨興建房屋，而16弄3號1樓房屋占用367土地已逾50年，唐水波、唐建民對張大品使用367土地，從未提出異議，已默示同意張大品使用，原告提起本訴，係屬權利濫用，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六、沈吉祥抗辯同沈俊成，而沈俊成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唐水波與黃阿坤、張陳富美在367、368土地上合建16弄3號房屋，嗣訴外人即沈俊成之父沈文林與黃阿坤、訴外人即黃阿坤之配偶黃林阿蝦於60年3月24日訂立買賣同意書，由沈文林向其等買受16弄3號2樓房屋暨坐落367、368土地，並由沈文林支付價金完畢。而16弄3號房屋興建前須得唐水波同意，足見唐水波對上開買賣契約，知之甚詳，惟訂約後因黃阿坤欠債行蹤不明而未完成房屋登記與土地過戶，其後沈文林死亡，由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繼承取得16弄3號2樓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沈俊成自出生起迄今均設籍且居住○00弄0號2樓房屋，未見唐水波、唐建民有何反對之意思表示，故原告之請求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七、上開被告均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八、沈勇志、沈李雪霞則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㈡第307至309頁，並依判決編輯修改部分文字）
一、兩造對彼此提出之書證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二、唐建民於100年6月21日因共有物分割登記取得346、367土地。嗣唐建民於112年12月15日死亡，原告為其法定繼承人，且均未拋棄繼承，依法繼承346、367土地，並公同共有。
三、唐建民之父唐水波於61年4月20日書立系爭證明書，同意陳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建築永久式加強磚造住宅1棟，該三層樓建物於62年2月23日建築完成，坐落在346土地及同段347地號土地，登記為11弄2號、11弄2號2樓、11弄2號3樓房屋，層次總面積均為61.22平方公尺，現所有權人分別為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34至38、120、124頁。
四、11弄2號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A)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22平方公尺。
五、羅岩雄在11弄2號2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B)陽台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5平方公尺。
六、王鄭麗香在11弄2號3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C）陽台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6平方公尺，並在11弄2號3樓房屋頂樓平台增建如附圖圖示346（D)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占用346土地面積14平方公尺。
七、如附圖圖示367（E）未辦理保存登記之16弄3號1樓房屋，占用367土地面積26平方公尺。
八、如附圖圖示367（F）未辦理保存登記之16弄3號2樓房屋，占用367土地面積26平方公尺。
九、如附圖圖示367（G）16弄3號2樓房屋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占用367土地面積21平方公尺；如附圖圖示367（H）16弄3號2樓房屋頂樓平台水泥水塔，占用367土地面積2平方公尺。
十、16弄3號1樓房屋居住使用人為張大品，16弄3號2樓房屋居住使用人為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
肆、本院之判斷：（依本院卷㈡第309至310頁所載兩造爭執事項進行論述）
一、有關原告請求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拆屋還地部分：
　㈠按稱使用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而約定他方於無償使用後返還其物之契約，民法第464條定有明文。次按借用人應依約定方法，使用借用物；無約定方法者，應以依借用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使用之，民法第467條第1項亦有明定。再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346土地為原告所公同共有，而11弄2號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A)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22平方公尺；羅岩雄在11弄2號2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B)陽台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5平方公尺；王鄭麗香在11弄2號3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C）陽台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6平方公尺，並在11弄2號3樓房屋頂樓平台增建如附圖圖示346（D)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占用346土地面積14平方公尺之事實，為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所不爭執。至於潘景賓雖係於102年10月25日因贈與登記取得11弄2號房屋（見本院卷㈠第34頁），並未興建如附圖圖示346（A)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然上開增建物不具有構造上或使用上之獨立性，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75至77、85至86、91至93頁），仍屬於11弄2號房屋之一部分，而為潘景賓所有。則依上開判決意旨，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自應就上開增建物占有346土地具有合法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而王鄭麗香固提出系爭證明書、臺北縣汐止地政事務所建築改良物勘測結果為證。然觀之系爭證明書為唐水波於61年4月20日所書立，其上記載：「茲有陳蘇茶等4人擬在…本人所有汐止鎮汐止段街後小段473-57、473-227地號貳筆之內面積213平方公尺之土地建築永久式加強磚造住宅壹棟，業經本人完全認可茲為申請建築執照特此證明。業主：陳蘇茶、林松池、郭巫千代、廖乙梅」（見本院卷㈠第120頁）。再依上開勘驗結果，顯示臺北縣○○地○○○○於00○0○00○○○00弄0號3樓房屋，其建物面積為61.22平方公尺（見本院卷㈠第124頁）。又依建物登記謄本所載，11弄2號、11弄2號2樓、11弄2號3樓房屋之登記層次面積均為61.22平方公尺（見本院卷㈠第34至38頁）。足證唐水波於61年4月20日係同意陳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上興建合法建物，各層次總面積為61.22平方公尺，並在此合法使用方式成立使用借貸契約。
　⒊惟如附圖圖示346（A)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346（B)陽台增建物及雨遮、346（C）陽台增建物及雨遮、346（D)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均係在原合法建物61.22平方公尺外增建之違章建築。則唐水波雖曾出具系爭證明書同意陳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上，興建11弄2號、11弄2號2樓、11弄2號3樓房屋，然唐水波同意其等使用346土地之範圍應限於上開房屋申請建造執照時特定之建物範圍，至於上開增建部分既非建造執照核准興建之範圍，亦非房屋保存登記之範圍，難認係屬唐水波同意使用借貸之範圍，就此逾越部分即未成立使用借貸契約。因此，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就上開增建部分自不得持系爭證明書對原告主張具有使用借貸關係存在，故羅岩雄、王鄭麗香仍以前詞抗辯其等就上開增建部分為有權占有346土地云云，即非可採。
　㈡末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中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潘景賓所有如附圖圖示346（A)11弄2號房屋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無權占用346土地面積22平方公尺；羅岩雄所有如附圖圖示346（B)11弄2號2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無權占用346土地面積15平方公尺；王鄭麗香所有如附圖圖示346（C）11弄2號3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346（D)11弄2號3樓頂樓平台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分別無權占用346土地面積16、14平方公尺，妨害原告對346土地所有權之圓滿行使，則原告依上開規定，分別請求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拆除上開增建物，並將占用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二、有關原告請求張陳富美、張大任、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拆屋還地部分：
　㈠按未辦理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以前，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77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未保存登記不動產之受讓人，法律上雖未取得所有權，但仍取得事實上之處分權（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51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房屋稅納稅義務人，並非必為房屋所有人，繳納房屋稅之收據，亦非即為房屋所有權之證明（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37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雖主張張陳富美為16弄3號1樓、16弄3號2樓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並提出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111年1月27日新北稅汐二字第1115592101號函附房屋稅籍證明書為證（見本院卷㈠第40至42頁）。然此僅能證明上開房屋登記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張陳富美，與上開房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之認定無涉，此由該函說明欄二亦載明：「房屋稅籍證明書係課稅資料…並不作為證明產權之歸屬…之依據」，亦可得證，故原告據此主張張陳富美為上開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自非可採。
　㈡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定。又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亦有明定。又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沈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765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單純之沈默，與默示同意之意思表示不同，對無權占有人之使用未加異議，僅單純沈默而未為制止者，不生任何法律效果，亦非默許同意繼續使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99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
　⒈原告主張張大任為16弄3號1樓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為16弄3號2樓房屋及頂樓增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之事實，業經沈俊成、張大任於本院審理中陳述明確（見本院卷㈠第452頁），堪認屬實。則依上開規定，張大任、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自應就其等有合法占用367土地之權源，負舉證之責。
　⒉張大任固以前詞主張張正修於60年12月13日已買受367土地，伊因繼承而有權占有367土地云云，提出買賣契約書為證。然查：
　⑴上開買賣契約書係於60年12月13日簽訂，出賣人為黃阿坤、買受人為張正修，買賣標的物為坐落臺北縣○○鎮街○里○街00○00號樓下房屋1間及其基地面積連空地約33坪，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9萬元（見本院卷㈠第330頁），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則，上開契約僅在締約當事人間即黃阿坤與張正修間發生拘束力。而367土地於59年9月10日登記所有權人為唐水波，權利範圍全部，嗣於74年12月10日唐水波死亡，於77年6月27日由唐建民與訴外人廖月鳳、唐建中、唐建雄、唐文森繼承登記，各取得權利範圍1/5，至100年6月21日唐建民因共有物分割登記取得367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其中所有權人均無黃阿坤，此有原告提出之367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土地登記簿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352至368頁），足見上開買賣契約，核與唐水波、唐建民、原告無涉，並無拘束原告之效力，則張大任自不得據此對原告主張有權占有367土地。
　⑵又368土地於59年11月25日登記為黃林阿蝦所有，其後張大任於108年9月3日因分割繼承取得368土地權利範圍14/32，此有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17日新北汐地資字第1125922004號函附土地登記謄本、土地登記簿在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508至516頁）。而367土地縱位處368土地內，然兩筆仍屬不同土地，分屬不同所有權，尚難以張大任係368土地之共有人，即謂其對367土地有何合法占有權源。因此，張大任以其取得368土地共有權為由，主張有權占有367土地，自非可採。
　⑶另張大任雖抗辯16弄3號1樓房屋係經唐水波同意始興建在367土地上，且唐水波、唐建民亦未曾反對，已默示同意張大任使用367土地云云。然張大任就唐水波有同意在367土地興建16弄3號1樓房屋之事實，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資證明，自難僅以張大任片面之主張即認其所述係屬真實。又唐水波、唐建民對16弄3號1、2樓房屋占用367土地縱未加異議，依前揭裁判意旨，此僅係單純沈默，不生任何法律效果，亦難據此認定唐水波、唐建民與張大任間就367土地已默示成立使用借貸契約，故張大任此部分抗辯，不足採信。　
　⒊沈俊成固以前詞主張沈文林於60年3月24日已買受367土地，伊自出生起迄今均設籍且居住○00弄0號2樓房屋，係有權占有367土地云云，並提出買賣同意書及收據、戶籍登記簿、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6年度偵字第13042號不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為證。然查：
　⑴上開買賣同意書及收據、戶籍登記簿，僅足以證明黃林阿蝦、黃阿坤與沈文林於60年3月24日簽訂買賣同意書，由黃林阿蝦、黃阿坤出賣「房屋一層南昌街街後里六十二號之十一」予沈文林，買賣價金為107,500元，沈文林並有支付部分價金，而沈俊成出生迄今均設籍上址及門牌整編後16弄3號2樓房屋之事實（見本院卷㈠第498至500、628至640頁）。惟上開買賣同意書所載出賣人未包括唐水波，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則，買賣契約之效力不及於唐水波、唐健民及原告。而367土地之所有權人長期未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之原因諸多，尚難以沈俊成從小居住00弄0號2樓房屋，即認如附圖圖示367（F）、367（G）、367（H）建物係有權占有367土地。
　⑵又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之告發人為368土地前所有權人黃朝勤，其告發沈俊成涉竊佔罪之標的物為368土地，而檢察官亦僅針對368土地有無遭沈俊成竊佔進行偵查認定，其內容與367土地無涉，故沈俊成據此主張其係有權占有367土地，亦非可採。
　⒋綜上所述，依張大任、沈俊成所提出之上開證據，不足以證明其等有占用367土地之正當權源，原告主張如附圖圖示367（E）、367（F）、367（G）、367（H）所示建物，無權占有367土地，堪認屬實。
  ㈢再按民法第148條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苟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05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權利濫用者，須兼備主觀上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及客觀上因權利行使取得利益與他人所受損害不相當，缺一不可。是以行使權利者，主觀上若非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時，縱因權利之行使致影響相對人之利益時，亦難認係權利濫用。經查：
　⒈367土地為原告所有，張大任並無任何占有之正當權源，而367土地面積為27平方公尺，惟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占用367土地面積達26平方公尺，造成原告全然無法使用367土地。且367土地於111年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84,600元，此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80頁），依張大任占用面積26平方公尺計算，土地價值達2,199,600元，縱367土地為袋地、面積較小，須與368土地合併利用，亦難謂367土地本身毫無使用、收益之價值。
　⒉參以367土地經由368土地，可連接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58巷16弄，距離忠孝東路步行約1、2分鐘，忠孝東路上商家林立，商業繁榮；分別步行約5、10分鐘可達公車站牌、汐止火車站，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73、85、98頁），足見367土地所處地段及位置，具有相當之市場價值，與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係於60年間既已建築之老舊建築物，兩者價值懸殊。
　⒊且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無權占用367土地迄今，長達50年以上，張大任未曾繳納367土地之地價稅，足見張大任對於其係無權占有367土地，將來必須拆除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乙事，應有所預見。
　⒋則原告請求張大任拆除占用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並將占用土地返還予原告，乃所有權之正當行使，難認係以損害張大任為主要目的，且張大任無權占用367土地，本即應返還予原告，是依前揭規定及判決意旨，原告所為核屬正當權利之行使。至於拆除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有無影響該房屋整體結構安全之虞，應屬執行時之技術問題，自難因此即認原告權利濫用。
　　故張大任仍以前詞抗辯原告請求其拆屋還地，顯係權利濫用云云，自非可採。
　㈣末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中段分別定有明文。查張大任之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無權占用367土地面積26平方公尺；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之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分別無權占用367土地面積26、21、2平方公尺，妨害原告對367土地所有權之圓滿行使，則原告依上開規定，分別請求張大任、沈俊成與沈吉祥、沈勇志拆除上開建物，並將占用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有關原告請求張大品、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遷出部分：
　㈠按房屋不能脫離土地而獨立存在，使用房屋必須使用該房屋之基地，故占有基地者，係房屋所有人，而非使用人。倘房屋所有人無權占有該房屋之基地，基地所有人本於土地所有權之作用，於排除地上房屋所有人之侵害，即請求拆屋還地時，得一併請求亦妨害其所有權之使用該房屋第三人，自房屋遷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3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張大任之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之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均無權占有原告所有之367土地，且原告請求其等拆屋還地，並無權利濫用之情事。而目前16弄3號1樓房屋之居住使用人為張大品；16弄3號2樓房屋居住使用人為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其中張大品、沈李雪霞係分別無償借用上開房屋居住使用。則依前揭判決意旨，原告請求張大品自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遷出；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自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遷出，自屬有據，亦無權利濫用之情事，應予准許。故張大品、沈俊成仍以前詞置辯，均非可採。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潘景賓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A）11弄2號房屋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面積2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㈡羅岩雄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B ）11弄2號2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5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㈢王鄭麗香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C）11弄2號3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6平方公尺）、346（D ）11弄2號3樓頂樓平台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面積14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㈣張大任應將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㈤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應將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面積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㈥張大品應自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遷出。㈦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應自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遷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本件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均核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至於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陸、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規定，命由潘景賓負擔19%、羅岩雄負擔13%、王鄭麗香負擔25%、張大任負擔10%、張大品負擔5%、沈俊成與沈吉祥、沈勇志連帶負擔25%、沈李雪霞負擔3%。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蘇錦秀
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本判決主文

		原告得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

		供擔保之被告

		被告得免為假執行之反擔保金額



		1

		第一項

		620,400元

		潘景賓

		1,861,200元
（計算式：84,600元×22平方公尺＝1,861,200元）



		2

		第二項

		423,000元

		羅岩雄

		1,269,000元
（計算式：84,600元×15平方公尺＝1,269,000元）



		3

		第三項

		846,000元

		王鄭麗香

		2,538,000元
（計算式：84,600元×30平方公尺＝2,538,000元）



		4

		第四、六項

		733,200元

		張大任、張大品

		2,199,600元
（計算式：84,600元×26平方公尺＝2,199,600元）



		5

		第五、七項

		1,381,800元

		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沈李雪霞

		4,145,400元
（計算式：84,600元×49平方公尺＝4,145,400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4　　日
                              書記官  詹欣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000號

原      告  呂慧萍（即唐建民之承受訴訟人）



            唐雯（即唐建民之承受訴訟人）



            唐嘉紳（即唐建民之承受訴訟人）



            唐伶（即唐建民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兼送達代收人）

             游敏傑律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孫羽力律師

被      告  潘景賓  

訴訟代理人  潘郭貴英

被      告  羅岩雄  









訴訟代理人  蘇家秋  

被      告  王鄭麗香



訴訟代理人  王俊雄  

被      告  張陳富美



            張大品  



            沈俊成  



            張大任  

            沈吉祥  

            沈勇志  



            沈李雪霞

上列當事人間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潘景賓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

    圖圖示346（A）11弄2號房屋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面積22

    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羅岩雄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

    圖圖示346（B ）11弄2號2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5平

    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三、被告王鄭麗香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

    附圖圖示346（C）11弄2號3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6平

    方公尺）、346 （D）11弄2號3樓頂樓平台水泥磚造鐵皮頂

    增建物（面積14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

    予原告。

四、被告張大任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

    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拆除，

    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五、被告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

    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

    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

    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

    面積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六、被告張大品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

    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遷出。

七、被告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

    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

    6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

    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

    （面積2平方公尺）遷出。

八、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九、訴訟費用由被告潘景賓負擔19%、被告羅岩雄負擔13%、被告

    王鄭麗香負擔25%、被告張大任負擔10%、被告張大品負擔5%

    、被告沈俊成與被告沈吉祥、被告沈勇志連帶負擔25%、被

    告沈李雪霞負擔3%。

十、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擔保金

    為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如附表

    編號1至5所示被告以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反擔保金為原告預

    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一、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壹、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

    停止；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

    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

    繼承人唐建民於民國111年5月31日提起本案訴訟（見本院卷

    ㈠第10至20頁）。嗣唐建民於112年12月15日死亡，原告呂慧

    萍、唐雯、唐嘉紳、唐伶（以下合稱原告）為其法定繼承人

    ，且均未拋棄繼承，並於113年1月1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

    見本院卷㈡第235至251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

貳、本件被告潘景賓、羅岩雄、張陳富美、張大品、沈俊成、張

    大任、沈勇志、沈李雪霞經合法通知，均無正當理由未於最

    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

    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事項：　　

壹、原告主張：

一、被繼承人唐建民於民國100年6月21日因共有物分割登記取得

    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重測前為汐止段街后小

    段473-57地號、473-222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

    爭346、367土地）。嗣唐建民於112年12月15日死亡，原告

    為其法定繼承人，且均未拋棄繼承，依法繼承346、367土地

    ，並公同共有。

二、訴外人即唐建民之父唐水波於61年4月20日書立土地使用權

    證明書（下稱系爭證明書），同意訴外人陳蘇茶等4人在346

    土地建築永久式加強磚造住宅1棟，上開住宅於62年2月23日

    建築完成三層樓建物，坐落在346土地及同段347地號土地，

    並登記為新北市○○區○○段000○000○000○號即門牌號碼新北市

    ○○區○○○路000巷00弄0號、2號2樓、2號3樓房屋（下稱11弄2

    號、11弄2號2樓、11弄2號3樓房屋），層次總面積各為61.2

    2平方公尺，現所有權人分別為潘景賓、羅岩雄、被告王鄭

    麗香。

三、而系爭證明書並未同意陳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另行增建違章

    建築，詎潘景賓所有之11弄2號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A)

    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22平方公尺；羅岩

    雄所有之11弄2號2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B)陽台增建

    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5平方公尺；王鄭麗香所有之1

    1弄2號3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C）陽台增建物及雨遮

    ，占用346土地面積16平方公尺，並在11弄2號3樓房屋頂樓

    平台增建如附圖圖示346（D)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占用3

    46土地面積14平方公尺。因此，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

    定，自得請求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拆除上開增建物，

    並將占用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四、另如附圖圖示367（E）未辦理保存登記之門牌號碼新北市○○

    區○○○路000巷00弄0號1樓房屋（下稱16弄3號1樓房屋），無

    權占用367土地面積26平方公尺，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

    為張陳富美、張大任。而如附圖圖示367（F）未辦理保存登

    記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2樓房屋（下稱

    16弄3號2樓房屋），無權占用367土地面積26平方公尺；如

    附圖圖示367（G）16弄3號2樓房屋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36

    7（H）16弄3號2樓房屋頂樓平台水泥水塔，分別無權占用36

    7土地面積21、2平方公尺，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張陳

    富美、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至於張大任、沈俊成所提

    出買賣契約書，出賣人核與原告無涉，自無拘束原告之效力

    ，其等據此主張有權占有，自非有據，且原告提起本訴係屬

    正當權利行使，亦無權利濫用之情事。因此，原告依民法第

    767條第1項規定，自得請求其等拆除上開建物，並將占用土

    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五、又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現由張大品居住使用

    ；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現由沈俊成、沈勇志

    、沈李雪霞居住使用，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

    自得請求其等自上開建物遷出，為此，提起本訴等語。

六、並聲明：　　

　㈠潘景賓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A）11弄2號房

    屋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面積2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

    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㈡羅岩雄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B ）11弄2號2

    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5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

    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㈢王鄭麗香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C）11弄2號3

    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6平方公尺）、346（D ）11弄2

    號3樓頂樓平台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面積14平方公尺）

    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㈣張陳富美、張大任應將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

    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

    騰空返還予原告。

  ㈤張陳富美、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應將坐落367土地上，如

    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36

    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

    、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面積2平方公尺

    ）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㈥張大品應自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

    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遷出。

  ㈦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應自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

    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367（G）16

    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H

    ）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面積2平方公尺）遷出。

  ㈧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方面：

一、潘景賓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潘景賓於102年間因贈與取得11弄2號房屋時即有如附圖圖示

    346（A）11弄2號房屋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故原告之請求

    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二、羅岩雄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唐水波既曾簽立系爭證明書，嗣羅岩雄輾轉取得11弄2號2樓

    房屋，則羅岩雄與原告間就346土地即有使用借貸關係存在

    ，上開增建部分具有合法占有權源，故原告之請求無理由等

    語，資為抗辯。

三、王鄭麗香則以：

　　唐水波曾同意陳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興建永久式加強磚造住

    宅1棟，王鄭麗香既輾轉取得11弄2號3樓房屋，就346土地即

    與原告間成立使用借貸關係，故原告請求王鄭麗香拆屋還地

    ，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四、張大任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16弄3號1樓房屋係唐水波與訴外人黃阿坤、張陳富美於60年

    間在367土地與同段368地號土地（下稱368土地）合資興建

    ，訴外人即張大任之祖母李錦以其子張正修名義與黃阿坤於

    60年12月13日訂立買賣契約書，向黃阿坤購得16弄3號1樓房

    屋暨坐落土地，並已給付價金完畢，惟當時因故未辦理房屋

    保存登記及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嗣張大任因繼承取得16弄

    3號1樓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暨368土地權利範圍14/32，而

    唐水波、唐建民對張大任使用367土地未曾提出異議，已默

    示成立使用借貸關係，故張大任即屬有權占有，且原告請求

    張大任拆除之部分位處16弄3號1樓房屋中間，無法拆除，原

    告提起本訴顯係權利濫用，應予駁回等語，資為抗辯。

五、張大品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㈠張正修於60年12月13日已買受16弄3號1樓房屋及坐落土地，

    僅當時未辦理367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其後張正修將16弄3

    號1樓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張大任，張大任再將16弄3號

    1樓房屋出借給張大品使用，張大品即有權使用367土地。

　㈡且16弄3號1樓房屋占用367土地為27平方公尺，占用368土地

    為67平方公尺，367土地又為袋地、畸零地，無法單獨興建

    房屋，而16弄3號1樓房屋占用367土地已逾50年，唐水波、

    唐建民對張大品使用367土地，從未提出異議，已默示同意

    張大品使用，原告提起本訴，係屬權利濫用，自無理由等語

    ，資為抗辯。　

六、沈吉祥抗辯同沈俊成，而沈俊成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唐水波與黃阿坤、張陳富美在367、368土地上合建16弄3號

    房屋，嗣訴外人即沈俊成之父沈文林與黃阿坤、訴外人即黃

    阿坤之配偶黃林阿蝦於60年3月24日訂立買賣同意書，由沈

    文林向其等買受16弄3號2樓房屋暨坐落367、368土地，並由

    沈文林支付價金完畢。而16弄3號房屋興建前須得唐水波同

    意，足見唐水波對上開買賣契約，知之甚詳，惟訂約後因黃

    阿坤欠債行蹤不明而未完成房屋登記與土地過戶，其後沈文

    林死亡，由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繼承取得16弄3號2樓房

    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沈俊成自出生起迄今均設籍且居住○00

    弄0號2樓房屋，未見唐水波、唐建民有何反對之意思表示，

    故原告之請求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七、上開被告均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八、沈勇志、沈李雪霞則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㈡第307至309頁，並依判決編

    輯修改部分文字）

一、兩造對彼此提出之書證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二、唐建民於100年6月21日因共有物分割登記取得346、367土地

    。嗣唐建民於112年12月15日死亡，原告為其法定繼承人，

    且均未拋棄繼承，依法繼承346、367土地，並公同共有。

三、唐建民之父唐水波於61年4月20日書立系爭證明書，同意陳

    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建築永久式加強磚造住宅1棟，該三層

    樓建物於62年2月23日建築完成，坐落在346土地及同段347

    地號土地，登記為11弄2號、11弄2號2樓、11弄2號3樓房屋

    ，層次總面積均為61.22平方公尺，現所有權人分別為潘景

    賓、羅岩雄、王鄭麗香，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34至38、120、

    124頁。

四、11弄2號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A)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

    占用346土地面積22平方公尺。

五、羅岩雄在11弄2號2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B)陽台增建

    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5平方公尺。

六、王鄭麗香在11弄2號3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C）陽台增

    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6平方公尺，並在11弄2號3

    樓房屋頂樓平台增建如附圖圖示346（D)水泥磚造鐵皮頂增

    建物，占用346土地面積14平方公尺。

七、如附圖圖示367（E）未辦理保存登記之16弄3號1樓房屋，占

    用367土地面積26平方公尺。

八、如附圖圖示367（F）未辦理保存登記之16弄3號2樓房屋，占

    用367土地面積26平方公尺。

九、如附圖圖示367（G）16弄3號2樓房屋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

    占用367土地面積21平方公尺；如附圖圖示367（H）16弄3號

    2樓房屋頂樓平台水泥水塔，占用367土地面積2平方公尺。

十、16弄3號1樓房屋居住使用人為張大品，16弄3號2樓房屋居住

    使用人為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

肆、本院之判斷：（依本院卷㈡第309至310頁所載兩造爭執事項

    進行論述）

一、有關原告請求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拆屋還地部分：

　㈠按稱使用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而約定他方

    於無償使用後返還其物之契約，民法第464條定有明文。次

    按借用人應依約定方法，使用借用物；無約定方法者，應以

    依借用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使用之，民法第467條第1項亦有

    明定。再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

    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

    ，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

    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

    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346土地為原告所公同共有，而11弄2號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

    46（A)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22平方公尺

    ；羅岩雄在11弄2號2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B)陽台增

    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5平方公尺；王鄭麗香在11

    弄2號3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C）陽台增建物及雨遮，

    占用346土地面積16平方公尺，並在11弄2號3樓房屋頂樓平

    台增建如附圖圖示346（D)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占用346

    土地面積14平方公尺之事實，為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

    所不爭執。至於潘景賓雖係於102年10月25日因贈與登記取

    得11弄2號房屋（見本院卷㈠第34頁），並未興建如附圖圖示

    346（A)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然上開增建物不具有構造上

    或使用上之獨立性，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照片在卷可稽（見

    本院卷㈡第75至77、85至86、91至93頁），仍屬於11弄2號房

    屋之一部分，而為潘景賓所有。則依上開判決意旨，潘景賓

    、羅岩雄、王鄭麗香自應就上開增建物占有346土地具有合

    法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而王鄭麗香固提出系爭證明書、臺北縣汐止地政事務所建築

    改良物勘測結果為證。然觀之系爭證明書為唐水波於61年4

    月20日所書立，其上記載：「茲有陳蘇茶等4人擬在…本人所

    有汐止鎮汐止段街後小段473-57、473-227地號貳筆之內面

    積213平方公尺之土地建築永久式加強磚造住宅壹棟，業經

    本人完全認可茲為申請建築執照特此證明。業主：陳蘇茶、

    林松池、郭巫千代、廖乙梅」（見本院卷㈠第120頁）。再依

    上開勘驗結果，顯示臺北縣○○地○○○○於00○0○00○○○00弄0號3

    樓房屋，其建物面積為61.22平方公尺（見本院卷㈠第124頁

    ）。又依建物登記謄本所載，11弄2號、11弄2號2樓、11弄2

    號3樓房屋之登記層次面積均為61.22平方公尺（見本院卷㈠

    第34至38頁）。足證唐水波於61年4月20日係同意陳蘇茶等4

    人在346土地上興建合法建物，各層次總面積為61.22平方公

    尺，並在此合法使用方式成立使用借貸契約。

　⒊惟如附圖圖示346（A)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346（B)陽台增

    建物及雨遮、346（C）陽台增建物及雨遮、346（D)水泥磚

    造鐵皮頂增建物，均係在原合法建物61.22平方公尺外增建

    之違章建築。則唐水波雖曾出具系爭證明書同意陳蘇茶等4

    人在346土地上，興建11弄2號、11弄2號2樓、11弄2號3樓房

    屋，然唐水波同意其等使用346土地之範圍應限於上開房屋

    申請建造執照時特定之建物範圍，至於上開增建部分既非建

    造執照核准興建之範圍，亦非房屋保存登記之範圍，難認係

    屬唐水波同意使用借貸之範圍，就此逾越部分即未成立使用

    借貸契約。因此，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就上開增建部

    分自不得持系爭證明書對原告主張具有使用借貸關係存在，

    故羅岩雄、王鄭麗香仍以前詞抗辯其等就上開增建部分為有

    權占有346土地云云，即非可採。

　㈡末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

    前、中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潘景賓所有如附圖圖示346（A)1

    1弄2號房屋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無權占用346土地面積22

    平方公尺；羅岩雄所有如附圖圖示346（B)11弄2號2樓陽台

    增建物及雨遮，無權占用346土地面積15平方公尺；王鄭麗

    香所有如附圖圖示346（C）11弄2號3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

    346（D)11弄2號3樓頂樓平台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分別

    無權占用346土地面積16、14平方公尺，妨害原告對346土地

    所有權之圓滿行使，則原告依上開規定，分別請求潘景賓、

    羅岩雄、王鄭麗香拆除上開增建物，並將占用土地騰空返還

    予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二、有關原告請求張陳富美、張大任、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

    拆屋還地部分：

　㈠按未辦理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以前，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

    興建之原始建築人（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772號判決意

    旨參照）。又未保存登記不動產之受讓人，法律上雖未取得

    所有權，但仍取得事實上之處分權（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

    第251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房屋稅納稅義務人，並非必為

    房屋所有人，繳納房屋稅之收據，亦非即為房屋所有權之證

    明（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37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

    雖主張張陳富美為16弄3號1樓、16弄3號2樓房屋之事實上處

    分權人，並提出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111年1月27日新北稅

    汐二字第1115592101號函附房屋稅籍證明書為證（見本院卷

    ㈠第40至42頁）。然此僅能證明上開房屋登記房屋稅之納稅

    義務人為張陳富美，與上開房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

    之認定無涉，此由該函說明欄二亦載明：「房屋稅籍證明書

    係課稅資料…並不作為證明產權之歸屬…之依據」，亦可得證

    ，故原告據此主張張陳富美為上開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

    自非可採。

　㈡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定。又當事人互相表示意

    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

    3條第1項亦有明定。又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

    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

    純之沈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

    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

    字第1765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單純之沈默，與默示同意之

    意思表示不同，對無權占有人之使用未加異議，僅單純沈默

    而未為制止者，不生任何法律效果，亦非默許同意繼續使用

    （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99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

　⒈原告主張張大任為16弄3號1樓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沈俊

    成、沈吉祥、沈勇志為16弄3號2樓房屋及頂樓增建物之事實

    上處分權人之事實，業經沈俊成、張大任於本院審理中陳述

    明確（見本院卷㈠第452頁），堪認屬實。則依上開規定，張

    大任、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自應就其等有合法占用367

    土地之權源，負舉證之責。

　⒉張大任固以前詞主張張正修於60年12月13日已買受367土地，

    伊因繼承而有權占有367土地云云，提出買賣契約書為證。

    然查：

　⑴上開買賣契約書係於60年12月13日簽訂，出賣人為黃阿坤、

    買受人為張正修，買賣標的物為坐落臺北縣○○鎮街○里○街00

    ○00號樓下房屋1間及其基地面積連空地約33坪，買賣價金新

    臺幣（下同）9萬元（見本院卷㈠第330頁），基於債之相對

    性原則，上開契約僅在締約當事人間即黃阿坤與張正修間發

    生拘束力。而367土地於59年9月10日登記所有權人為唐水波

    ，權利範圍全部，嗣於74年12月10日唐水波死亡，於77年6

    月27日由唐建民與訴外人廖月鳳、唐建中、唐建雄、唐文森

    繼承登記，各取得權利範圍1/5，至100年6月21日唐建民因

    共有物分割登記取得367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其中所有權人

    均無黃阿坤，此有原告提出之367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

    、土地登記簿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352至368頁），足見

    上開買賣契約，核與唐水波、唐建民、原告無涉，並無拘束

    原告之效力，則張大任自不得據此對原告主張有權占有367

    土地。

　⑵又368土地於59年11月25日登記為黃林阿蝦所有，其後張大任

    於108年9月3日因分割繼承取得368土地權利範圍14/32，此

    有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17日新北汐地資字第1125

    922004號函附土地登記謄本、土地登記簿在卷可參（見本院

    卷㈠第508至516頁）。而367土地縱位處368土地內，然兩筆

    仍屬不同土地，分屬不同所有權，尚難以張大任係368土地

    之共有人，即謂其對367土地有何合法占有權源。因此，張

    大任以其取得368土地共有權為由，主張有權占有367土地，

    自非可採。

　⑶另張大任雖抗辯16弄3號1樓房屋係經唐水波同意始興建在367

    土地上，且唐水波、唐建民亦未曾反對，已默示同意張大任

    使用367土地云云。然張大任就唐水波有同意在367土地興建

    16弄3號1樓房屋之事實，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資證明，自難

    僅以張大任片面之主張即認其所述係屬真實。又唐水波、唐

    建民對16弄3號1、2樓房屋占用367土地縱未加異議，依前揭

    裁判意旨，此僅係單純沈默，不生任何法律效果，亦難據此

    認定唐水波、唐建民與張大任間就367土地已默示成立使用

    借貸契約，故張大任此部分抗辯，不足採信。　

　⒊沈俊成固以前詞主張沈文林於60年3月24日已買受367土地，

    伊自出生起迄今均設籍且居住○00弄0號2樓房屋，係有權占

    有367土地云云，並提出買賣同意書及收據、戶籍登記簿、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6年度偵字第13042號不起訴處

    分書（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為證。然查：

　⑴上開買賣同意書及收據、戶籍登記簿，僅足以證明黃林阿蝦

    、黃阿坤與沈文林於60年3月24日簽訂買賣同意書，由黃林

    阿蝦、黃阿坤出賣「房屋一層南昌街街後里六十二號之十一

    」予沈文林，買賣價金為107,500元，沈文林並有支付部分

    價金，而沈俊成出生迄今均設籍上址及門牌整編後16弄3號2

    樓房屋之事實（見本院卷㈠第498至500、628至640頁）。惟

    上開買賣同意書所載出賣人未包括唐水波，基於債之相對性

    原則，買賣契約之效力不及於唐水波、唐健民及原告。而36

    7土地之所有權人長期未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之原因諸多

    ，尚難以沈俊成從小居住00弄0號2樓房屋，即認如附圖圖示

    367（F）、367（G）、367（H）建物係有權占有367土地。

　⑵又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之告發人為368土地前所有權人黃朝勤，

    其告發沈俊成涉竊佔罪之標的物為368土地，而檢察官亦僅

    針對368土地有無遭沈俊成竊佔進行偵查認定，其內容與367

    土地無涉，故沈俊成據此主張其係有權占有367土地，亦非

    可採。

　⒋綜上所述，依張大任、沈俊成所提出之上開證據，不足以證

    明其等有占用367土地之正當權源，原告主張如附圖圖示367

    （E）、367（F）、367（G）、367（H）所示建物，無權占

    有367土地，堪認屬實。

  ㈢再按民法第148條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

    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苟非以損

    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最高法院45

    年台上字第105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權利濫用者，須兼備

    主觀上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及客觀上因權利行使取得利

    益與他人所受損害不相當，缺一不可。是以行使權利者，主

    觀上若非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時，縱因權利之行使致影

    響相對人之利益時，亦難認係權利濫用。經查：

　⒈367土地為原告所有，張大任並無任何占有之正當權源，而36

    7土地面積為27平方公尺，惟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

    樓房屋，占用367土地面積達26平方公尺，造成原告全然無

    法使用367土地。且367土地於111年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8

    4,600元，此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80

    頁），依張大任占用面積26平方公尺計算，土地價值達2,19

    9,600元，縱367土地為袋地、面積較小，須與368土地合併

    利用，亦難謂367土地本身毫無使用、收益之價值。

　⒉參以367土地經由368土地，可連接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58

    巷16弄，距離忠孝東路步行約1、2分鐘，忠孝東路上商家林

    立，商業繁榮；分別步行約5、10分鐘可達公車站牌、汐止

    火車站，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7

    3、85、98頁），足見367土地所處地段及位置，具有相當之

    市場價值，與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係於60年間

    既已建築之老舊建築物，兩者價值懸殊。

　⒊且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無權占用367土地迄今，

    長達50年以上，張大任未曾繳納367土地之地價稅，足見張

    大任對於其係無權占有367土地，將來必須拆除附圖圖示367

    （E）16弄3號1樓房屋乙事，應有所預見。

　⒋則原告請求張大任拆除占用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

    16弄3號1樓房屋，並將占用土地返還予原告，乃所有權之正

    當行使，難認係以損害張大任為主要目的，且張大任無權占

    用367土地，本即應返還予原告，是依前揭規定及判決意旨

    ，原告所為核屬正當權利之行使。至於拆除如附圖圖示367

    （E）16弄3號1樓房屋有無影響該房屋整體結構安全之虞，

    應屬執行時之技術問題，自難因此即認原告權利濫用。

　　故張大任仍以前詞抗辯原告請求其拆屋還地，顯係權利濫用

    云云，自非可採。

　㈣末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

    前、中段分別定有明文。查張大任之如附圖圖示367（E）16

    弄3號1樓房屋，無權占用367土地面積26平方公尺；沈俊成

    、沈吉祥、沈勇志之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

    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367（H）16弄3

    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分別無權占用367土地面積26、21

    、2平方公尺，妨害原告對367土地所有權之圓滿行使，則原

    告依上開規定，分別請求張大任、沈俊成與沈吉祥、沈勇志

    拆除上開建物，並將占用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　　

三、有關原告請求張大品、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遷出部分

    ：

　㈠按房屋不能脫離土地而獨立存在，使用房屋必須使用該房屋

    之基地，故占有基地者，係房屋所有人，而非使用人。倘房

    屋所有人無權占有該房屋之基地，基地所有人本於土地所有

    權之作用，於排除地上房屋所有人之侵害，即請求拆屋還地

    時，得一併請求亦妨害其所有權之使用該房屋第三人，自房

    屋遷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3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張大任之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沈俊成、

    沈吉祥、沈勇志之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36

    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367（H）16弄3號2

    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均無權占有原告所有之367土地，且

    原告請求其等拆屋還地，並無權利濫用之情事。而目前16弄

    3號1樓房屋之居住使用人為張大品；16弄3號2樓房屋居住使

    用人為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其中張大品、沈李雪霞

    係分別無償借用上開房屋居住使用。則依前揭判決意旨，原

    告請求張大品自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遷出；

    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自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

    樓房屋、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367（H

    ）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遷出，自屬有據，亦無權利

    濫用之情事，應予准許。故張大品、沈俊成仍以前詞置辯，

    均非可採。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潘景賓應將

    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A）11弄2號房屋水泥牆增

    建物及雨遮（面積2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

    返還予原告。㈡羅岩雄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

    （B ）11弄2號2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5平方公尺）拆

    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㈢王鄭麗香應將坐落3

    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C）11弄2號3樓陽台增建物及雨

    遮（面積16平方公尺）、346（D ）11弄2號3樓頂樓平台水

    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面積14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

    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㈣張大任應將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

    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拆除，並

    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㈤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

    應將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

    （面積26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

    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

    泥水塔（面積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

    予原告。㈥張大品應自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

    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遷出。㈦沈俊成、沈勇

    志、沈李雪霞應自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

    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

    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

    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遷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部

    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本件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

    ，均核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至於原告

    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陸、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

    項規定，命由潘景賓負擔19%、羅岩雄負擔13%、王鄭麗香負

    擔25%、張大任負擔10%、張大品負擔5%、沈俊成與沈吉祥、

    沈勇志連帶負擔25%、沈李雪霞負擔3%。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

    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

    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第2項、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蘇錦秀

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本判決主文 原告得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 供擔保之被告 被告得免為假執行之反擔保金額 1 第一項 620,400元 潘景賓 1,861,200元 （計算式：84,600元×22平方公尺＝1,861,200元） 2 第二項 423,000元 羅岩雄 1,269,000元 （計算式：84,600元×15平方公尺＝1,269,000元） 3 第三項 846,000元 王鄭麗香 2,538,000元 （計算式：84,600元×30平方公尺＝2,538,000元） 4 第四、六項 733,200元 張大任、張大品 2,199,600元 （計算式：84,600元×26平方公尺＝2,199,600元） 5 第五、七項 1,381,800元 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沈李雪霞 4,145,400元 （計算式：84,600元×49平方公尺＝4,145,400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4　　日

                              書記官  詹欣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000號
原      告  呂慧萍（即唐建民之承受訴訟人）


            唐雯（即唐建民之承受訴訟人）


            唐嘉紳（即唐建民之承受訴訟人）


            唐伶（即唐建民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兼送達代收人）
             游敏傑律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孫羽力律師
被      告  潘景賓  
訴訟代理人  潘郭貴英
被      告  羅岩雄  








訴訟代理人  蘇家秋  
被      告  王鄭麗香


訴訟代理人  王俊雄  
被      告  張陳富美


            張大品  


            沈俊成  


            張大任  
            沈吉祥  
            沈勇志  


            沈李雪霞
上列當事人間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潘景賓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A）11弄2號房屋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面積2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羅岩雄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B ）11弄2號2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5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三、被告王鄭麗香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C）11弄2號3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6平方公尺）、346 （D）11弄2號3樓頂樓平台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面積14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四、被告張大任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五、被告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面積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六、被告張大品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遷出。
七、被告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面積2平方公尺）遷出。
八、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九、訴訟費用由被告潘景賓負擔19%、被告羅岩雄負擔13%、被告王鄭麗香負擔25%、被告張大任負擔10%、被告張大品負擔5%、被告沈俊成與被告沈吉祥、被告沈勇志連帶負擔25%、被告沈李雪霞負擔3%。
十、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擔保金為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被告以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反擔保金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一、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壹、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繼承人唐建民於民國111年5月31日提起本案訴訟（見本院卷㈠第10至20頁）。嗣唐建民於112年12月15日死亡，原告呂慧萍、唐雯、唐嘉紳、唐伶（以下合稱原告）為其法定繼承人，且均未拋棄繼承，並於113年1月1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㈡第235至251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本件被告潘景賓、羅岩雄、張陳富美、張大品、沈俊成、張大任、沈勇志、沈李雪霞經合法通知，均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事項：　　
壹、原告主張：
一、被繼承人唐建民於民國100年6月21日因共有物分割登記取得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重測前為汐止段街后小段473-57地號、473-222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346、367土地）。嗣唐建民於112年12月15日死亡，原告為其法定繼承人，且均未拋棄繼承，依法繼承346、367土地，並公同共有。
二、訴外人即唐建民之父唐水波於61年4月20日書立土地使用權證明書（下稱系爭證明書），同意訴外人陳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建築永久式加強磚造住宅1棟，上開住宅於62年2月23日建築完成三層樓建物，坐落在346土地及同段347地號土地，並登記為新北市○○區○○段000○000○000○號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2號2樓、2號3樓房屋（下稱11弄2號、11弄2號2樓、11弄2號3樓房屋），層次總面積各為61.22平方公尺，現所有權人分別為潘景賓、羅岩雄、被告王鄭麗香。
三、而系爭證明書並未同意陳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另行增建違章建築，詎潘景賓所有之11弄2號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A)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22平方公尺；羅岩雄所有之11弄2號2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B)陽台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5平方公尺；王鄭麗香所有之11弄2號3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C）陽台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6平方公尺，並在11弄2號3樓房屋頂樓平台增建如附圖圖示346（D)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占用346土地面積14平方公尺。因此，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自得請求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拆除上開增建物，並將占用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四、另如附圖圖示367（E）未辦理保存登記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1樓房屋（下稱16弄3號1樓房屋），無權占用367土地面積26平方公尺，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張陳富美、張大任。而如附圖圖示367（F）未辦理保存登記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2樓房屋（下稱16弄3號2樓房屋），無權占用367土地面積26平方公尺；如附圖圖示367（G）16弄3號2樓房屋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367（H）16弄3號2樓房屋頂樓平台水泥水塔，分別無權占用367土地面積21、2平方公尺，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張陳富美、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至於張大任、沈俊成所提出買賣契約書，出賣人核與原告無涉，自無拘束原告之效力，其等據此主張有權占有，自非有據，且原告提起本訴係屬正當權利行使，亦無權利濫用之情事。因此，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自得請求其等拆除上開建物，並將占用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五、又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現由張大品居住使用；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現由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居住使用，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得請求其等自上開建物遷出，為此，提起本訴等語。
六、並聲明：　　
　㈠潘景賓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A）11弄2號房屋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面積2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㈡羅岩雄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B ）11弄2號2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5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㈢王鄭麗香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C）11弄2號3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6平方公尺）、346（D ）11弄2號3樓頂樓平台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面積14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㈣張陳富美、張大任應將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㈤張陳富美、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應將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面積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㈥張大品應自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遷出。
  ㈦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應自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面積2平方公尺）遷出。
  ㈧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方面：
一、潘景賓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潘景賓於102年間因贈與取得11弄2號房屋時即有如附圖圖示346（A）11弄2號房屋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故原告之請求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二、羅岩雄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唐水波既曾簽立系爭證明書，嗣羅岩雄輾轉取得11弄2號2樓房屋，則羅岩雄與原告間就346土地即有使用借貸關係存在，上開增建部分具有合法占有權源，故原告之請求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王鄭麗香則以：
　　唐水波曾同意陳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興建永久式加強磚造住宅1棟，王鄭麗香既輾轉取得11弄2號3樓房屋，就346土地即與原告間成立使用借貸關係，故原告請求王鄭麗香拆屋還地，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四、張大任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16弄3號1樓房屋係唐水波與訴外人黃阿坤、張陳富美於60年間在367土地與同段368地號土地（下稱368土地）合資興建，訴外人即張大任之祖母李錦以其子張正修名義與黃阿坤於60年12月13日訂立買賣契約書，向黃阿坤購得16弄3號1樓房屋暨坐落土地，並已給付價金完畢，惟當時因故未辦理房屋保存登記及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嗣張大任因繼承取得16弄3號1樓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暨368土地權利範圍14/32，而唐水波、唐建民對張大任使用367土地未曾提出異議，已默示成立使用借貸關係，故張大任即屬有權占有，且原告請求張大任拆除之部分位處16弄3號1樓房屋中間，無法拆除，原告提起本訴顯係權利濫用，應予駁回等語，資為抗辯。
五、張大品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㈠張正修於60年12月13日已買受16弄3號1樓房屋及坐落土地，僅當時未辦理367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其後張正修將16弄3號1樓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張大任，張大任再將16弄3號1樓房屋出借給張大品使用，張大品即有權使用367土地。
　㈡且16弄3號1樓房屋占用367土地為27平方公尺，占用368土地為67平方公尺，367土地又為袋地、畸零地，無法單獨興建房屋，而16弄3號1樓房屋占用367土地已逾50年，唐水波、唐建民對張大品使用367土地，從未提出異議，已默示同意張大品使用，原告提起本訴，係屬權利濫用，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六、沈吉祥抗辯同沈俊成，而沈俊成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唐水波與黃阿坤、張陳富美在367、368土地上合建16弄3號房屋，嗣訴外人即沈俊成之父沈文林與黃阿坤、訴外人即黃阿坤之配偶黃林阿蝦於60年3月24日訂立買賣同意書，由沈文林向其等買受16弄3號2樓房屋暨坐落367、368土地，並由沈文林支付價金完畢。而16弄3號房屋興建前須得唐水波同意，足見唐水波對上開買賣契約，知之甚詳，惟訂約後因黃阿坤欠債行蹤不明而未完成房屋登記與土地過戶，其後沈文林死亡，由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繼承取得16弄3號2樓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沈俊成自出生起迄今均設籍且居住○00弄0號2樓房屋，未見唐水波、唐建民有何反對之意思表示，故原告之請求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七、上開被告均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八、沈勇志、沈李雪霞則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㈡第307至309頁，並依判決編輯修改部分文字）
一、兩造對彼此提出之書證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二、唐建民於100年6月21日因共有物分割登記取得346、367土地。嗣唐建民於112年12月15日死亡，原告為其法定繼承人，且均未拋棄繼承，依法繼承346、367土地，並公同共有。
三、唐建民之父唐水波於61年4月20日書立系爭證明書，同意陳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建築永久式加強磚造住宅1棟，該三層樓建物於62年2月23日建築完成，坐落在346土地及同段347地號土地，登記為11弄2號、11弄2號2樓、11弄2號3樓房屋，層次總面積均為61.22平方公尺，現所有權人分別為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34至38、120、124頁。
四、11弄2號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A)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22平方公尺。
五、羅岩雄在11弄2號2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B)陽台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5平方公尺。
六、王鄭麗香在11弄2號3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C）陽台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6平方公尺，並在11弄2號3樓房屋頂樓平台增建如附圖圖示346（D)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占用346土地面積14平方公尺。
七、如附圖圖示367（E）未辦理保存登記之16弄3號1樓房屋，占用367土地面積26平方公尺。
八、如附圖圖示367（F）未辦理保存登記之16弄3號2樓房屋，占用367土地面積26平方公尺。
九、如附圖圖示367（G）16弄3號2樓房屋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占用367土地面積21平方公尺；如附圖圖示367（H）16弄3號2樓房屋頂樓平台水泥水塔，占用367土地面積2平方公尺。
十、16弄3號1樓房屋居住使用人為張大品，16弄3號2樓房屋居住使用人為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
肆、本院之判斷：（依本院卷㈡第309至310頁所載兩造爭執事項進行論述）
一、有關原告請求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拆屋還地部分：
　㈠按稱使用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而約定他方於無償使用後返還其物之契約，民法第464條定有明文。次按借用人應依約定方法，使用借用物；無約定方法者，應以依借用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使用之，民法第467條第1項亦有明定。再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346土地為原告所公同共有，而11弄2號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A)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22平方公尺；羅岩雄在11弄2號2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B)陽台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5平方公尺；王鄭麗香在11弄2號3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C）陽台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6平方公尺，並在11弄2號3樓房屋頂樓平台增建如附圖圖示346（D)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占用346土地面積14平方公尺之事實，為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所不爭執。至於潘景賓雖係於102年10月25日因贈與登記取得11弄2號房屋（見本院卷㈠第34頁），並未興建如附圖圖示346（A)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然上開增建物不具有構造上或使用上之獨立性，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75至77、85至86、91至93頁），仍屬於11弄2號房屋之一部分，而為潘景賓所有。則依上開判決意旨，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自應就上開增建物占有346土地具有合法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而王鄭麗香固提出系爭證明書、臺北縣汐止地政事務所建築改良物勘測結果為證。然觀之系爭證明書為唐水波於61年4月20日所書立，其上記載：「茲有陳蘇茶等4人擬在…本人所有汐止鎮汐止段街後小段473-57、473-227地號貳筆之內面積213平方公尺之土地建築永久式加強磚造住宅壹棟，業經本人完全認可茲為申請建築執照特此證明。業主：陳蘇茶、林松池、郭巫千代、廖乙梅」（見本院卷㈠第120頁）。再依上開勘驗結果，顯示臺北縣○○地○○○○於00○0○00○○○00弄0號3樓房屋，其建物面積為61.22平方公尺（見本院卷㈠第124頁）。又依建物登記謄本所載，11弄2號、11弄2號2樓、11弄2號3樓房屋之登記層次面積均為61.22平方公尺（見本院卷㈠第34至38頁）。足證唐水波於61年4月20日係同意陳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上興建合法建物，各層次總面積為61.22平方公尺，並在此合法使用方式成立使用借貸契約。
　⒊惟如附圖圖示346（A)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346（B)陽台增建物及雨遮、346（C）陽台增建物及雨遮、346（D)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均係在原合法建物61.22平方公尺外增建之違章建築。則唐水波雖曾出具系爭證明書同意陳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上，興建11弄2號、11弄2號2樓、11弄2號3樓房屋，然唐水波同意其等使用346土地之範圍應限於上開房屋申請建造執照時特定之建物範圍，至於上開增建部分既非建造執照核准興建之範圍，亦非房屋保存登記之範圍，難認係屬唐水波同意使用借貸之範圍，就此逾越部分即未成立使用借貸契約。因此，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就上開增建部分自不得持系爭證明書對原告主張具有使用借貸關係存在，故羅岩雄、王鄭麗香仍以前詞抗辯其等就上開增建部分為有權占有346土地云云，即非可採。
　㈡末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中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潘景賓所有如附圖圖示346（A)11弄2號房屋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無權占用346土地面積22平方公尺；羅岩雄所有如附圖圖示346（B)11弄2號2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無權占用346土地面積15平方公尺；王鄭麗香所有如附圖圖示346（C）11弄2號3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346（D)11弄2號3樓頂樓平台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分別無權占用346土地面積16、14平方公尺，妨害原告對346土地所有權之圓滿行使，則原告依上開規定，分別請求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拆除上開增建物，並將占用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二、有關原告請求張陳富美、張大任、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拆屋還地部分：
　㈠按未辦理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以前，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77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未保存登記不動產之受讓人，法律上雖未取得所有權，但仍取得事實上之處分權（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51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房屋稅納稅義務人，並非必為房屋所有人，繳納房屋稅之收據，亦非即為房屋所有權之證明（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37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雖主張張陳富美為16弄3號1樓、16弄3號2樓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並提出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111年1月27日新北稅汐二字第1115592101號函附房屋稅籍證明書為證（見本院卷㈠第40至42頁）。然此僅能證明上開房屋登記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張陳富美，與上開房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之認定無涉，此由該函說明欄二亦載明：「房屋稅籍證明書係課稅資料…並不作為證明產權之歸屬…之依據」，亦可得證，故原告據此主張張陳富美為上開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自非可採。
　㈡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定。又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亦有明定。又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沈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765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單純之沈默，與默示同意之意思表示不同，對無權占有人之使用未加異議，僅單純沈默而未為制止者，不生任何法律效果，亦非默許同意繼續使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99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
　⒈原告主張張大任為16弄3號1樓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為16弄3號2樓房屋及頂樓增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之事實，業經沈俊成、張大任於本院審理中陳述明確（見本院卷㈠第452頁），堪認屬實。則依上開規定，張大任、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自應就其等有合法占用367土地之權源，負舉證之責。
　⒉張大任固以前詞主張張正修於60年12月13日已買受367土地，伊因繼承而有權占有367土地云云，提出買賣契約書為證。然查：
　⑴上開買賣契約書係於60年12月13日簽訂，出賣人為黃阿坤、買受人為張正修，買賣標的物為坐落臺北縣○○鎮街○里○街00○00號樓下房屋1間及其基地面積連空地約33坪，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9萬元（見本院卷㈠第330頁），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則，上開契約僅在締約當事人間即黃阿坤與張正修間發生拘束力。而367土地於59年9月10日登記所有權人為唐水波，權利範圍全部，嗣於74年12月10日唐水波死亡，於77年6月27日由唐建民與訴外人廖月鳳、唐建中、唐建雄、唐文森繼承登記，各取得權利範圍1/5，至100年6月21日唐建民因共有物分割登記取得367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其中所有權人均無黃阿坤，此有原告提出之367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土地登記簿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352至368頁），足見上開買賣契約，核與唐水波、唐建民、原告無涉，並無拘束原告之效力，則張大任自不得據此對原告主張有權占有367土地。
　⑵又368土地於59年11月25日登記為黃林阿蝦所有，其後張大任於108年9月3日因分割繼承取得368土地權利範圍14/32，此有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17日新北汐地資字第1125922004號函附土地登記謄本、土地登記簿在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508至516頁）。而367土地縱位處368土地內，然兩筆仍屬不同土地，分屬不同所有權，尚難以張大任係368土地之共有人，即謂其對367土地有何合法占有權源。因此，張大任以其取得368土地共有權為由，主張有權占有367土地，自非可採。
　⑶另張大任雖抗辯16弄3號1樓房屋係經唐水波同意始興建在367土地上，且唐水波、唐建民亦未曾反對，已默示同意張大任使用367土地云云。然張大任就唐水波有同意在367土地興建16弄3號1樓房屋之事實，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資證明，自難僅以張大任片面之主張即認其所述係屬真實。又唐水波、唐建民對16弄3號1、2樓房屋占用367土地縱未加異議，依前揭裁判意旨，此僅係單純沈默，不生任何法律效果，亦難據此認定唐水波、唐建民與張大任間就367土地已默示成立使用借貸契約，故張大任此部分抗辯，不足採信。　
　⒊沈俊成固以前詞主張沈文林於60年3月24日已買受367土地，伊自出生起迄今均設籍且居住○00弄0號2樓房屋，係有權占有367土地云云，並提出買賣同意書及收據、戶籍登記簿、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6年度偵字第13042號不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為證。然查：
　⑴上開買賣同意書及收據、戶籍登記簿，僅足以證明黃林阿蝦、黃阿坤與沈文林於60年3月24日簽訂買賣同意書，由黃林阿蝦、黃阿坤出賣「房屋一層南昌街街後里六十二號之十一」予沈文林，買賣價金為107,500元，沈文林並有支付部分價金，而沈俊成出生迄今均設籍上址及門牌整編後16弄3號2樓房屋之事實（見本院卷㈠第498至500、628至640頁）。惟上開買賣同意書所載出賣人未包括唐水波，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則，買賣契約之效力不及於唐水波、唐健民及原告。而367土地之所有權人長期未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之原因諸多，尚難以沈俊成從小居住00弄0號2樓房屋，即認如附圖圖示367（F）、367（G）、367（H）建物係有權占有367土地。
　⑵又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之告發人為368土地前所有權人黃朝勤，其告發沈俊成涉竊佔罪之標的物為368土地，而檢察官亦僅針對368土地有無遭沈俊成竊佔進行偵查認定，其內容與367土地無涉，故沈俊成據此主張其係有權占有367土地，亦非可採。
　⒋綜上所述，依張大任、沈俊成所提出之上開證據，不足以證明其等有占用367土地之正當權源，原告主張如附圖圖示367（E）、367（F）、367（G）、367（H）所示建物，無權占有367土地，堪認屬實。
  ㈢再按民法第148條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苟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05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權利濫用者，須兼備主觀上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及客觀上因權利行使取得利益與他人所受損害不相當，缺一不可。是以行使權利者，主觀上若非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時，縱因權利之行使致影響相對人之利益時，亦難認係權利濫用。經查：
　⒈367土地為原告所有，張大任並無任何占有之正當權源，而367土地面積為27平方公尺，惟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占用367土地面積達26平方公尺，造成原告全然無法使用367土地。且367土地於111年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84,600元，此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80頁），依張大任占用面積26平方公尺計算，土地價值達2,199,600元，縱367土地為袋地、面積較小，須與368土地合併利用，亦難謂367土地本身毫無使用、收益之價值。
　⒉參以367土地經由368土地，可連接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58巷16弄，距離忠孝東路步行約1、2分鐘，忠孝東路上商家林立，商業繁榮；分別步行約5、10分鐘可達公車站牌、汐止火車站，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73、85、98頁），足見367土地所處地段及位置，具有相當之市場價值，與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係於60年間既已建築之老舊建築物，兩者價值懸殊。
　⒊且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無權占用367土地迄今，長達50年以上，張大任未曾繳納367土地之地價稅，足見張大任對於其係無權占有367土地，將來必須拆除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乙事，應有所預見。
　⒋則原告請求張大任拆除占用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並將占用土地返還予原告，乃所有權之正當行使，難認係以損害張大任為主要目的，且張大任無權占用367土地，本即應返還予原告，是依前揭規定及判決意旨，原告所為核屬正當權利之行使。至於拆除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有無影響該房屋整體結構安全之虞，應屬執行時之技術問題，自難因此即認原告權利濫用。
　　故張大任仍以前詞抗辯原告請求其拆屋還地，顯係權利濫用云云，自非可採。
　㈣末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中段分別定有明文。查張大任之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無權占用367土地面積26平方公尺；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之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分別無權占用367土地面積26、21、2平方公尺，妨害原告對367土地所有權之圓滿行使，則原告依上開規定，分別請求張大任、沈俊成與沈吉祥、沈勇志拆除上開建物，並將占用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有關原告請求張大品、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遷出部分：
　㈠按房屋不能脫離土地而獨立存在，使用房屋必須使用該房屋之基地，故占有基地者，係房屋所有人，而非使用人。倘房屋所有人無權占有該房屋之基地，基地所有人本於土地所有權之作用，於排除地上房屋所有人之侵害，即請求拆屋還地時，得一併請求亦妨害其所有權之使用該房屋第三人，自房屋遷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3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張大任之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之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均無權占有原告所有之367土地，且原告請求其等拆屋還地，並無權利濫用之情事。而目前16弄3號1樓房屋之居住使用人為張大品；16弄3號2樓房屋居住使用人為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其中張大品、沈李雪霞係分別無償借用上開房屋居住使用。則依前揭判決意旨，原告請求張大品自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遷出；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自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遷出，自屬有據，亦無權利濫用之情事，應予准許。故張大品、沈俊成仍以前詞置辯，均非可採。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潘景賓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A）11弄2號房屋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面積2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㈡羅岩雄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B ）11弄2號2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5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㈢王鄭麗香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C）11弄2號3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6平方公尺）、346（D ）11弄2號3樓頂樓平台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面積14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㈣張大任應將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㈤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應將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面積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㈥張大品應自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遷出。㈦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應自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遷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本件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均核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至於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陸、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規定，命由潘景賓負擔19%、羅岩雄負擔13%、王鄭麗香負擔25%、張大任負擔10%、張大品負擔5%、沈俊成與沈吉祥、沈勇志連帶負擔25%、沈李雪霞負擔3%。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蘇錦秀
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本判決主文

		原告得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

		供擔保之被告

		被告得免為假執行之反擔保金額



		1

		第一項

		620,400元

		潘景賓

		1,861,200元
（計算式：84,600元×22平方公尺＝1,861,200元）



		2

		第二項

		423,000元

		羅岩雄

		1,269,000元
（計算式：84,600元×15平方公尺＝1,269,000元）



		3

		第三項

		846,000元

		王鄭麗香

		2,538,000元
（計算式：84,600元×30平方公尺＝2,538,000元）



		4

		第四、六項

		733,200元

		張大任、張大品

		2,199,600元
（計算式：84,600元×26平方公尺＝2,199,600元）



		5

		第五、七項

		1,381,800元

		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沈李雪霞

		4,145,400元
（計算式：84,600元×49平方公尺＝4,145,400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4　　日
                              書記官  詹欣樺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000號

原      告  呂慧萍（即唐建民之承受訴訟人）



            唐雯（即唐建民之承受訴訟人）



            唐嘉紳（即唐建民之承受訴訟人）



            唐伶（即唐建民之承受訴訟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兼送達代收人）

             游敏傑律師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孫羽力律師

被      告  潘景賓  

訴訟代理人  潘郭貴英

被      告  羅岩雄  









訴訟代理人  蘇家秋  

被      告  王鄭麗香



訴訟代理人  王俊雄  

被      告  張陳富美



            張大品  



            沈俊成  



            張大任  

            沈吉祥  

            沈勇志  



            沈李雪霞

上列當事人間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潘景賓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A）11弄2號房屋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面積2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二、被告羅岩雄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B ）11弄2號2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5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三、被告王鄭麗香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C）11弄2號3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6平方公尺）、346 （D）11弄2號3樓頂樓平台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面積14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四、被告張大任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五、被告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應將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面積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六、被告張大品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遷出。

七、被告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應自坐落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面積2平方公尺）遷出。

八、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九、訴訟費用由被告潘景賓負擔19%、被告羅岩雄負擔13%、被告王鄭麗香負擔25%、被告張大任負擔10%、被告張大品負擔5%、被告沈俊成與被告沈吉祥、被告沈勇志連帶負擔25%、被告沈李雪霞負擔3%。

十、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於原告以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擔保金為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被告以如附表編號1至5所示反擔保金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十一、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事項：

壹、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聲明承受訴訟，應提出書狀於受訴法院，由法院送達於他造，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被繼承人唐建民於民國111年5月31日提起本案訴訟（見本院卷㈠第10至20頁）。嗣唐建民於112年12月15日死亡，原告呂慧萍、唐雯、唐嘉紳、唐伶（以下合稱原告）為其法定繼承人，且均未拋棄繼承，並於113年1月16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㈡第235至251頁），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本件被告潘景賓、羅岩雄、張陳富美、張大品、沈俊成、張大任、沈勇志、沈李雪霞經合法通知，均無正當理由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乙、實體事項：　　

壹、原告主張：

一、被繼承人唐建民於民國100年6月21日因共有物分割登記取得坐落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重測前為汐止段街后小段473-57地號、473-222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下稱系爭346、367土地）。嗣唐建民於112年12月15日死亡，原告為其法定繼承人，且均未拋棄繼承，依法繼承346、367土地，並公同共有。

二、訴外人即唐建民之父唐水波於61年4月20日書立土地使用權證明書（下稱系爭證明書），同意訴外人陳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建築永久式加強磚造住宅1棟，上開住宅於62年2月23日建築完成三層樓建物，坐落在346土地及同段347地號土地，並登記為新北市○○區○○段000○000○000○號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2號2樓、2號3樓房屋（下稱11弄2號、11弄2號2樓、11弄2號3樓房屋），層次總面積各為61.22平方公尺，現所有權人分別為潘景賓、羅岩雄、被告王鄭麗香。

三、而系爭證明書並未同意陳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另行增建違章建築，詎潘景賓所有之11弄2號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A)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22平方公尺；羅岩雄所有之11弄2號2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B)陽台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5平方公尺；王鄭麗香所有之11弄2號3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C）陽台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6平方公尺，並在11弄2號3樓房屋頂樓平台增建如附圖圖示346（D)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占用346土地面積14平方公尺。因此，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自得請求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拆除上開增建物，並將占用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四、另如附圖圖示367（E）未辦理保存登記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1樓房屋（下稱16弄3號1樓房屋），無權占用367土地面積26平方公尺，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張陳富美、張大任。而如附圖圖示367（F）未辦理保存登記之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巷00弄0號2樓房屋（下稱16弄3號2樓房屋），無權占用367土地面積26平方公尺；如附圖圖示367（G）16弄3號2樓房屋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367（H）16弄3號2樓房屋頂樓平台水泥水塔，分別無權占用367土地面積21、2平方公尺，該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為張陳富美、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至於張大任、沈俊成所提出買賣契約書，出賣人核與原告無涉，自無拘束原告之效力，其等據此主張有權占有，自非有據，且原告提起本訴係屬正當權利行使，亦無權利濫用之情事。因此，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自得請求其等拆除上開建物，並將占用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五、又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現由張大品居住使用；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現由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居住使用，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規定，自得請求其等自上開建物遷出，為此，提起本訴等語。

六、並聲明：　　

　㈠潘景賓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A）11弄2號房屋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面積2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㈡羅岩雄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B ）11弄2號2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5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㈢王鄭麗香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C）11弄2號3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6平方公尺）、346（D ）11弄2號3樓頂樓平台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面積14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㈣張陳富美、張大任應將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㈤張陳富美、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應將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面積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

  ㈥張大品應自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遷出。

  ㈦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應自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面積2平方公尺）遷出。

  ㈧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方面：

一、潘景賓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潘景賓於102年間因贈與取得11弄2號房屋時即有如附圖圖示346（A）11弄2號房屋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故原告之請求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二、羅岩雄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唐水波既曾簽立系爭證明書，嗣羅岩雄輾轉取得11弄2號2樓房屋，則羅岩雄與原告間就346土地即有使用借貸關係存在，上開增建部分具有合法占有權源，故原告之請求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王鄭麗香則以：

　　唐水波曾同意陳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興建永久式加強磚造住宅1棟，王鄭麗香既輾轉取得11弄2號3樓房屋，就346土地即與原告間成立使用借貸關係，故原告請求王鄭麗香拆屋還地，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四、張大任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16弄3號1樓房屋係唐水波與訴外人黃阿坤、張陳富美於60年間在367土地與同段368地號土地（下稱368土地）合資興建，訴外人即張大任之祖母李錦以其子張正修名義與黃阿坤於60年12月13日訂立買賣契約書，向黃阿坤購得16弄3號1樓房屋暨坐落土地，並已給付價金完畢，惟當時因故未辦理房屋保存登記及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嗣張大任因繼承取得16弄3號1樓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暨368土地權利範圍14/32，而唐水波、唐建民對張大任使用367土地未曾提出異議，已默示成立使用借貸關係，故張大任即屬有權占有，且原告請求張大任拆除之部分位處16弄3號1樓房屋中間，無法拆除，原告提起本訴顯係權利濫用，應予駁回等語，資為抗辯。

五、張大品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㈠張正修於60年12月13日已買受16弄3號1樓房屋及坐落土地，僅當時未辦理367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其後張正修將16弄3號1樓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張大任，張大任再將16弄3號1樓房屋出借給張大品使用，張大品即有權使用367土地。

　㈡且16弄3號1樓房屋占用367土地為27平方公尺，占用368土地為67平方公尺，367土地又為袋地、畸零地，無法單獨興建房屋，而16弄3號1樓房屋占用367土地已逾50年，唐水波、唐建民對張大品使用367土地，從未提出異議，已默示同意張大品使用，原告提起本訴，係屬權利濫用，自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六、沈吉祥抗辯同沈俊成，而沈俊成雖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其前抗辯略以：

　　唐水波與黃阿坤、張陳富美在367、368土地上合建16弄3號房屋，嗣訴外人即沈俊成之父沈文林與黃阿坤、訴外人即黃阿坤之配偶黃林阿蝦於60年3月24日訂立買賣同意書，由沈文林向其等買受16弄3號2樓房屋暨坐落367、368土地，並由沈文林支付價金完畢。而16弄3號房屋興建前須得唐水波同意，足見唐水波對上開買賣契約，知之甚詳，惟訂約後因黃阿坤欠債行蹤不明而未完成房屋登記與土地過戶，其後沈文林死亡，由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繼承取得16弄3號2樓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沈俊成自出生起迄今均設籍且居住○00弄0號2樓房屋，未見唐水波、唐建民有何反對之意思表示，故原告之請求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七、上開被告均聲明：

　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八、沈勇志、沈李雪霞則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參、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㈡第307至309頁，並依判決編輯修改部分文字）

一、兩造對彼此提出之書證形式上真正不爭執。

二、唐建民於100年6月21日因共有物分割登記取得346、367土地。嗣唐建民於112年12月15日死亡，原告為其法定繼承人，且均未拋棄繼承，依法繼承346、367土地，並公同共有。

三、唐建民之父唐水波於61年4月20日書立系爭證明書，同意陳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建築永久式加強磚造住宅1棟，該三層樓建物於62年2月23日建築完成，坐落在346土地及同段347地號土地，登記為11弄2號、11弄2號2樓、11弄2號3樓房屋，層次總面積均為61.22平方公尺，現所有權人分別為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內容詳如本院卷㈠第34至38、120、124頁。

四、11弄2號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A)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22平方公尺。

五、羅岩雄在11弄2號2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B)陽台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5平方公尺。

六、王鄭麗香在11弄2號3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C）陽台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6平方公尺，並在11弄2號3樓房屋頂樓平台增建如附圖圖示346（D)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占用346土地面積14平方公尺。

七、如附圖圖示367（E）未辦理保存登記之16弄3號1樓房屋，占用367土地面積26平方公尺。

八、如附圖圖示367（F）未辦理保存登記之16弄3號2樓房屋，占用367土地面積26平方公尺。

九、如附圖圖示367（G）16弄3號2樓房屋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占用367土地面積21平方公尺；如附圖圖示367（H）16弄3號2樓房屋頂樓平台水泥水塔，占用367土地面積2平方公尺。

十、16弄3號1樓房屋居住使用人為張大品，16弄3號2樓房屋居住使用人為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

肆、本院之判斷：（依本院卷㈡第309至310頁所載兩造爭執事項進行論述）

一、有關原告請求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拆屋還地部分：

　㈠按稱使用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以物交付他方，而約定他方於無償使用後返還其物之契約，民法第464條定有明文。次按借用人應依約定方法，使用借用物；無約定方法者，應以依借用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使用之，民法第467條第1項亦有明定。再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土地者，占有人對土地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土地所有權人對其土地被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占有人自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346土地為原告所公同共有，而11弄2號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A)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22平方公尺；羅岩雄在11弄2號2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B)陽台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5平方公尺；王鄭麗香在11弄2號3樓房屋增建如附圖圖示346（C）陽台增建物及雨遮，占用346土地面積16平方公尺，並在11弄2號3樓房屋頂樓平台增建如附圖圖示346（D)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占用346土地面積14平方公尺之事實，為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所不爭執。至於潘景賓雖係於102年10月25日因贈與登記取得11弄2號房屋（見本院卷㈠第34頁），並未興建如附圖圖示346（A)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然上開增建物不具有構造上或使用上之獨立性，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75至77、85至86、91至93頁），仍屬於11弄2號房屋之一部分，而為潘景賓所有。則依上開判決意旨，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自應就上開增建物占有346土地具有合法權源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而王鄭麗香固提出系爭證明書、臺北縣汐止地政事務所建築改良物勘測結果為證。然觀之系爭證明書為唐水波於61年4月20日所書立，其上記載：「茲有陳蘇茶等4人擬在…本人所有汐止鎮汐止段街後小段473-57、473-227地號貳筆之內面積213平方公尺之土地建築永久式加強磚造住宅壹棟，業經本人完全認可茲為申請建築執照特此證明。業主：陳蘇茶、林松池、郭巫千代、廖乙梅」（見本院卷㈠第120頁）。再依上開勘驗結果，顯示臺北縣○○地○○○○於00○0○00○○○00弄0號3樓房屋，其建物面積為61.22平方公尺（見本院卷㈠第124頁）。又依建物登記謄本所載，11弄2號、11弄2號2樓、11弄2號3樓房屋之登記層次面積均為61.22平方公尺（見本院卷㈠第34至38頁）。足證唐水波於61年4月20日係同意陳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上興建合法建物，各層次總面積為61.22平方公尺，並在此合法使用方式成立使用借貸契約。

　⒊惟如附圖圖示346（A)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346（B)陽台增建物及雨遮、346（C）陽台增建物及雨遮、346（D)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均係在原合法建物61.22平方公尺外增建之違章建築。則唐水波雖曾出具系爭證明書同意陳蘇茶等4人在346土地上，興建11弄2號、11弄2號2樓、11弄2號3樓房屋，然唐水波同意其等使用346土地之範圍應限於上開房屋申請建造執照時特定之建物範圍，至於上開增建部分既非建造執照核准興建之範圍，亦非房屋保存登記之範圍，難認係屬唐水波同意使用借貸之範圍，就此逾越部分即未成立使用借貸契約。因此，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就上開增建部分自不得持系爭證明書對原告主張具有使用借貸關係存在，故羅岩雄、王鄭麗香仍以前詞抗辯其等就上開增建部分為有權占有346土地云云，即非可採。

　㈡末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中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潘景賓所有如附圖圖示346（A)11弄2號房屋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無權占用346土地面積22平方公尺；羅岩雄所有如附圖圖示346（B)11弄2號2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無權占用346土地面積15平方公尺；王鄭麗香所有如附圖圖示346（C）11弄2號3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346（D)11弄2號3樓頂樓平台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分別無權占用346土地面積16、14平方公尺，妨害原告對346土地所有權之圓滿行使，則原告依上開規定，分別請求潘景賓、羅岩雄、王鄭麗香拆除上開增建物，並將占用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二、有關原告請求張陳富美、張大任、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拆屋還地部分：

　㈠按未辦理建物第一次所有權登記以前，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77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未保存登記不動產之受讓人，法律上雖未取得所有權，但仍取得事實上之處分權（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251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房屋稅納稅義務人，並非必為房屋所有人，繳納房屋稅之收據，亦非即為房屋所有權之證明（最高法院70年台上字第376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告雖主張張陳富美為16弄3號1樓、16弄3號2樓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並提出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111年1月27日新北稅汐二字第1115592101號函附房屋稅籍證明書為證（見本院卷㈠第40至42頁）。然此僅能證明上開房屋登記房屋稅之納稅義務人為張陳富美，與上開房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之認定無涉，此由該函說明欄二亦載明：「房屋稅籍證明書係課稅資料…並不作為證明產權之歸屬…之依據」，亦可得證，故原告據此主張張陳富美為上開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自非可採。

　㈡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定。又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民法第153條第1項亦有明定。又所謂默示之意思表示，係指依表意人之舉動或其他情事，足以間接推知其效果意思者而言，若單純之沈默，則除有特別情事，依社會觀念可認為一定意思表示者外，不得謂為默示之意思表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765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單純之沈默，與默示同意之意思表示不同，對無權占有人之使用未加異議，僅單純沈默而未為制止者，不生任何法律效果，亦非默許同意繼續使用（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999號裁定意旨參照）。經查：

　⒈原告主張張大任為16弄3號1樓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為16弄3號2樓房屋及頂樓增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人之事實，業經沈俊成、張大任於本院審理中陳述明確（見本院卷㈠第452頁），堪認屬實。則依上開規定，張大任、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自應就其等有合法占用367土地之權源，負舉證之責。

　⒉張大任固以前詞主張張正修於60年12月13日已買受367土地，伊因繼承而有權占有367土地云云，提出買賣契約書為證。然查：

　⑴上開買賣契約書係於60年12月13日簽訂，出賣人為黃阿坤、買受人為張正修，買賣標的物為坐落臺北縣○○鎮街○里○街00○00號樓下房屋1間及其基地面積連空地約33坪，買賣價金新臺幣（下同）9萬元（見本院卷㈠第330頁），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則，上開契約僅在締約當事人間即黃阿坤與張正修間發生拘束力。而367土地於59年9月10日登記所有權人為唐水波，權利範圍全部，嗣於74年12月10日唐水波死亡，於77年6月27日由唐建民與訴外人廖月鳳、唐建中、唐建雄、唐文森繼承登記，各取得權利範圍1/5，至100年6月21日唐建民因共有物分割登記取得367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其中所有權人均無黃阿坤，此有原告提出之367土地登記謄本、異動索引、土地登記簿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352至368頁），足見上開買賣契約，核與唐水波、唐建民、原告無涉，並無拘束原告之效力，則張大任自不得據此對原告主張有權占有367土地。

　⑵又368土地於59年11月25日登記為黃林阿蝦所有，其後張大任於108年9月3日因分割繼承取得368土地權利範圍14/32，此有新北市汐止地政事務所112年2月17日新北汐地資字第1125922004號函附土地登記謄本、土地登記簿在卷可參（見本院卷㈠第508至516頁）。而367土地縱位處368土地內，然兩筆仍屬不同土地，分屬不同所有權，尚難以張大任係368土地之共有人，即謂其對367土地有何合法占有權源。因此，張大任以其取得368土地共有權為由，主張有權占有367土地，自非可採。

　⑶另張大任雖抗辯16弄3號1樓房屋係經唐水波同意始興建在367土地上，且唐水波、唐建民亦未曾反對，已默示同意張大任使用367土地云云。然張大任就唐水波有同意在367土地興建16弄3號1樓房屋之事實，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資證明，自難僅以張大任片面之主張即認其所述係屬真實。又唐水波、唐建民對16弄3號1、2樓房屋占用367土地縱未加異議，依前揭裁判意旨，此僅係單純沈默，不生任何法律效果，亦難據此認定唐水波、唐建民與張大任間就367土地已默示成立使用借貸契約，故張大任此部分抗辯，不足採信。　

　⒊沈俊成固以前詞主張沈文林於60年3月24日已買受367土地，伊自出生起迄今均設籍且居住○00弄0號2樓房屋，係有權占有367土地云云，並提出買賣同意書及收據、戶籍登記簿、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6年度偵字第13042號不起訴處分書（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書）為證。然查：

　⑴上開買賣同意書及收據、戶籍登記簿，僅足以證明黃林阿蝦、黃阿坤與沈文林於60年3月24日簽訂買賣同意書，由黃林阿蝦、黃阿坤出賣「房屋一層南昌街街後里六十二號之十一」予沈文林，買賣價金為107,500元，沈文林並有支付部分價金，而沈俊成出生迄今均設籍上址及門牌整編後16弄3號2樓房屋之事實（見本院卷㈠第498至500、628至640頁）。惟上開買賣同意書所載出賣人未包括唐水波，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則，買賣契約之效力不及於唐水波、唐健民及原告。而367土地之所有權人長期未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之原因諸多，尚難以沈俊成從小居住00弄0號2樓房屋，即認如附圖圖示367（F）、367（G）、367（H）建物係有權占有367土地。

　⑵又系爭不起訴處分書之告發人為368土地前所有權人黃朝勤，其告發沈俊成涉竊佔罪之標的物為368土地，而檢察官亦僅針對368土地有無遭沈俊成竊佔進行偵查認定，其內容與367土地無涉，故沈俊成據此主張其係有權占有367土地，亦非可採。

　⒋綜上所述，依張大任、沈俊成所提出之上開證據，不足以證明其等有占用367土地之正當權源，原告主張如附圖圖示367（E）、367（F）、367（G）、367（H）所示建物，無權占有367土地，堪認屬實。

  ㈢再按民法第148條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而苟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05號判決意旨參照）。故權利濫用者，須兼備主觀上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及客觀上因權利行使取得利益與他人所受損害不相當，缺一不可。是以行使權利者，主觀上若非專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時，縱因權利之行使致影響相對人之利益時，亦難認係權利濫用。經查：

　⒈367土地為原告所有，張大任並無任何占有之正當權源，而367土地面積為27平方公尺，惟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占用367土地面積達26平方公尺，造成原告全然無法使用367土地。且367土地於111年公告現值為每平方公尺84,600元，此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㈠第80頁），依張大任占用面積26平方公尺計算，土地價值達2,199,600元，縱367土地為袋地、面積較小，須與368土地合併利用，亦難謂367土地本身毫無使用、收益之價值。

　⒉參以367土地經由368土地，可連接新北市汐止區忠孝東路258巷16弄，距離忠孝東路步行約1、2分鐘，忠孝東路上商家林立，商業繁榮；分別步行約5、10分鐘可達公車站牌、汐止火車站，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照片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第73、85、98頁），足見367土地所處地段及位置，具有相當之市場價值，與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係於60年間既已建築之老舊建築物，兩者價值懸殊。

　⒊且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無權占用367土地迄今，長達50年以上，張大任未曾繳納367土地之地價稅，足見張大任對於其係無權占有367土地，將來必須拆除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乙事，應有所預見。

　⒋則原告請求張大任拆除占用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並將占用土地返還予原告，乃所有權之正當行使，難認係以損害張大任為主要目的，且張大任無權占用367土地，本即應返還予原告，是依前揭規定及判決意旨，原告所為核屬正當權利之行使。至於拆除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有無影響該房屋整體結構安全之虞，應屬執行時之技術問題，自難因此即認原告權利濫用。

　　故張大任仍以前詞抗辯原告請求其拆屋還地，顯係權利濫用云云，自非可採。

　㈣末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中段分別定有明文。查張大任之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無權占用367土地面積26平方公尺；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之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分別無權占用367土地面積26、21、2平方公尺，妨害原告對367土地所有權之圓滿行使，則原告依上開規定，分別請求張大任、沈俊成與沈吉祥、沈勇志拆除上開建物，並將占用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有關原告請求張大品、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遷出部分：

　㈠按房屋不能脫離土地而獨立存在，使用房屋必須使用該房屋之基地，故占有基地者，係房屋所有人，而非使用人。倘房屋所有人無權占有該房屋之基地，基地所有人本於土地所有權之作用，於排除地上房屋所有人之侵害，即請求拆屋還地時，得一併請求亦妨害其所有權之使用該房屋第三人，自房屋遷出（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3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張大任之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之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均無權占有原告所有之367土地，且原告請求其等拆屋還地，並無權利濫用之情事。而目前16弄3號1樓房屋之居住使用人為張大品；16弄3號2樓房屋居住使用人為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其中張大品、沈李雪霞係分別無償借用上開房屋居住使用。則依前揭判決意旨，原告請求張大品自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遷出；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自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遷出，自屬有據，亦無權利濫用之情事，應予准許。故張大品、沈俊成仍以前詞置辯，均非可採。

四、從而，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㈠潘景賓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A）11弄2號房屋水泥牆增建物及雨遮（面積2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㈡羅岩雄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B ）11弄2號2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5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㈢王鄭麗香應將坐落346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46（C）11弄2號3樓陽台增建物及雨遮（面積16平方公尺）、346（D ）11弄2號3樓頂樓平台水泥磚造鐵皮頂增建物（面積14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㈣張大任應將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㈤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應將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面積2平方公尺）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騰空返還予原告。㈥張大品應自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E）16弄3號1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遷出。㈦沈俊成、沈勇志、沈李雪霞應自坐落367土地上，如附圖圖示367（F）16弄3號2樓房屋（面積26平方公尺）、367（G）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增建鐵皮屋（面積21平方公尺）、367（H）16弄3號2樓頂樓平台水泥水塔遷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之部分，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本件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免為假執行，均核無不合，爰各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宣告之。至於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依附，應併予駁回。　　

陸、本件訴訟費用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規定，命由潘景賓負擔19%、羅岩雄負擔13%、王鄭麗香負擔25%、張大任負擔10%、張大品負擔5%、沈俊成與沈吉祥、沈勇志連帶負擔25%、沈李雪霞負擔3%。

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捌、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第2項、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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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金額均為新臺幣）

編號 本判決主文 原告得假執行之供擔保金額 供擔保之被告 被告得免為假執行之反擔保金額 1 第一項 620,400元 潘景賓 1,861,200元 （計算式：84,600元×22平方公尺＝1,861,200元） 2 第二項 423,000元 羅岩雄 1,269,000元 （計算式：84,600元×15平方公尺＝1,269,000元） 3 第三項 846,000元 王鄭麗香 2,538,000元 （計算式：84,600元×30平方公尺＝2,538,000元） 4 第四、六項 733,200元 張大任、張大品 2,199,600元 （計算式：84,600元×26平方公尺＝2,199,600元） 5 第五、七項 1,381,800元 沈俊成、沈吉祥、沈勇志、沈李雪霞 4,145,400元 （計算式：84,600元×49平方公尺＝4,145,400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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